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姓名及地址詳如附表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呂紹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伍經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張家和律師

被      告  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貽彬  

被      告  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榮城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TUNG Te-Wang（佟德望）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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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郭武陸  

被      告  瑞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康登春  

被      告  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振達  

被      告  駿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童若飛  

被      告  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大須賀学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施穎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

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

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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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

8、17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

一、被告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自達公司)之法定

代理人於起訴時為渡部宣彥，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先後依

序變更為川村修、中島徹、工藤秀俊、大須賀学，並經其先

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4月14日府產商字

第11248017600號函、臺北市政府113年4月17日府產商字第1

13481784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七第469至471頁、本院卷八

第205至209頁、本院卷九第258至262頁、本院卷十第166至1

72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亦應准許。

二、被告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標達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謝才敏(HSIEN Tsai Min)，嗣於本

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佟德望 (TUNG Te-Wang)，並經佟德望

(TUNG Te-Wang)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

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

八第127至131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

為周大弼，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邱振達，並經邱振達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桃園市政府112年1月7日府經商行字

第11290705770號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九第2

32至246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四、被告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和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

為宗成功，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貽彬，並經陳貽彬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12月11日府產業商

字第11255863010號函可佐（見本院卷十第176至184頁），

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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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如附表A至附表L所示車型、車號之汽車

(下合稱系爭車輛)由被告馬自達公司進口輸入，並分別由被

告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達公司)、三和公司、加達

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達公司)、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北達公司)、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右達公司)、

標達公司、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鈞賀公司)、瑞達汽

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達公司)、慶達公司、駿達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駿達公司)、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

大公司)(上開11家公司與馬自達公司合稱被告)所經銷出

售，因系爭車輛具有下列瑕疵：㈠汽缸床墊片密度性下降，

所產生冷卻水外溢現象，冷卻水旁通閥爆裂、汽缸頭蓋燒

蝕、缸壓差過大，此類瑕疵是因為引擎的活塞頭設計不良；

㈡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導致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㈢金屬

連結線斷裂或不良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㈣機油鍊條之

雙張力器型設計降低鍊條百分之20之承受張力而產生斷裂之

瑕疵，此類瑕疵是因為機油鍊條之雙張力器型設計之瑕疵，

而有設計上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致原告各受有系爭車

輛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為此，先位聲明爰依消費者

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馬

自達公司與其餘被告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備位聲明部

分：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分別對被告及同法第359條減少

價金後，依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之價金20萬元、

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20

萬元；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對被告馬自達公司依民法第19

1條之1第1、4項規定請求；又附表A至K所示原告對被告馬自

達公司依民法第191條之1之請求與對附表A至K所示被告之不

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屬不真正連帶責任。原告請求擇一為

原告勝訴之判決，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馬

自達公司、高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應連帶給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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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

加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㈣馬自達公司、北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

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應連

帶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馬自

達公司、標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G

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馬自達公司、瑞達

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㈨馬自達公司、慶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

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㈩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應連帶

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

公司、東大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備位

聲明：㈠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高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三和公司應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

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C所示

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加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C所

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

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北達公司應給付

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馬自達公司

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㈩右達

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標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鈞賀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

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瑞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

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示

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慶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

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駿達公司應給付

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

應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東大

公司應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第㈠、㈡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高達公司其中一

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㈢、

㈣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

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㈤、㈥項之給付，

如馬自達公司、加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

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㈦、㈧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

司、北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

給付義務。第㈨、㈩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

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標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

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

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

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

達公司、瑞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

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慶達

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

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其中一

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

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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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柴油引擎出現冷卻水外溢現象，實係因

系爭車輛於低轉速及高負荷下長時間行駛時，會使得汽缸墊

片具有之彈簧特性產生變化，密封性能下降所致。冷卻水外

溢後會啟動引擎設計之保護功能，雖然暫時限制動力輸出，

但不會產生安全疑慮。況冷卻水外溢現象之原告，非在車輛

交付短期內就出現冷卻水外溢之現象，而係經過長期之行駛

後方產生，乃係因車輛持續以高檔位行駛高於5％陡坡道，

引擎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下行駛經年累月所致，亦非通常

使用。而台灣馬自達公司官網公告，係在說明造成冷卻水外

溢現象之原因，且為消除消費者疑慮，所以自主進行召回檢

測，該公告及陳報交通部之召回改正計畫尚不能證明系爭車

輛之引擎具有任何瑕疵。而原告主張之冷卻水旁通閥爆裂、

凸輪軸磨損、機油鍊條斷裂、汽缸壓過高現象與汽缸墊片的

密封性能下降導致引擎冷卻水從副水箱溢出之現象並無關

連。況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害，縱認其受有損害，其

亦未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㈣而系爭車輛設計上並無瑕

疵，馬自達公司進口除符合相關法令認證外，系爭車輛保護

程式啟動等設計均符合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被告並無違反消保法第7條規定。

況該條規定之商品責任，請求賠償範圍應限於消費者因健康

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損害，原

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健康或安全受有任何侵害而生損害。縱認

系爭車輛不符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

期待之安全性，A-13、D-12、B-30之原告主張發生損害之日

截至原告起訴時均已經超過兩年，原告依照消保法第7條所

為之請求亦已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系爭車輛引擎並無

生產、製造或設計之欠缺，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

1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況被告對於有

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或經檢測汽缸墊片密封性不足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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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免費更換引擎修復完畢，縱使原有瑕疵，亦已不存在，

原告自不得請求減少價金；且原告A-17、A-23、A-27、A-3

1、A-36、A-43、A-44、A-47、B-09、B-14、B-16、B-18、B

-19、B-30、D-03、D-06、D-09、D-19、D-21、D-28、D-3

2、D-34、E-02、G-14、I-03、I-04、I-06、I-18、J-10於

交車後至提供A〜L附表予被告訴訟代理人即109年2月6日時

已逾5年，而原告A-9、A-13、A-15、A-17、A-21、A-28、B-

15、B-24、B-24、B-30、C-12、D-12、D-13、G-12、I-14、

J-8、J-20、L-2主張故障時間均在起訴即108年9月16日前六

個月，其請求減少價金之形成權已罹於除斥期間。復原告已

依約交付指定車輛並無瑕疵，且原告召回並更新程式，並不

會造成汽車馬力及扭力下降。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

與引擎有瑕疵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當不負不完全給付債務

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具有其主張之系爭瑕疵，並提出馬自達公

司官網公告、召回改正公告、聲明稿、馬自達公司函覆財團

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心)回函、車安中心之

「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引擎經召回改正後

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車安中心10

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

　　、公路總局之省道險坡統計資料、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

公會(下稱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等為據(見本

院卷一第142至151頁、本院卷七第219頁以下、本院卷一第1

30至140頁、本院卷十第317頁、本院卷十二第70頁以下、本

院卷十第368頁）。經查：

　⒈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9月6日聲明稿、107年10月31日

馬自達公司召回改正公告、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

第121號函等主要內容略以：搭載系爭引擎車款車輛如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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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位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或如果車輛持續

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以高檔位

持續行駛)），引擎內部燃燒壓力與溫度較易升高。調查發

現，若上述行車模式持續，高壓的燃燒氣體經由汽缸床墊片

進入引擎冷卻液管路，而可能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

進而啟動引擎保護程式，暫時抑制引擎動力輸出，使車速有

逐漸降低現象發生等情；而上揭車安中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

告略以：該墊片密封性下降問題，依分析結果表示係因在外

氣溫度高情況下，當引擎持續處於低轉速高負荷行使模式，

引擎溫度就會升高，使得燃油燃燒時產升高壓力狀態，造成

汽缸墊片本身具有彈簧特性產生變化，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

能下降，但馬自達公司未有相關設計避免此情況，有未具符

合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情形等語。惟以該馬自達

聲明稿、召回改正公告、回函內容，關於「以高檔位行駛於

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上述行車模式持續」或是

「車輛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

路段、以高檔位持續行駛」等內容，其所指「致使汽缸墊片

密封性能下降」之車輛使用條件並非明確，究竟要以高檔位

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或是上坡路段高檔位行駛持續多久

時間，才會發生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且包含車安中

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在內，均未提及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

能下降之原因，足見，尚難僅據此認定原告所主張系爭引擎

存在活塞頭設計不良之瑕疵存在。況且，馬自達公司在該聲

明稿中亦同時表示以透過變更引擎控制程式，使引擎內部的

燃燒壓力與溫度不致過度升高可以對之加以因應改善下，亦

難僅以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為汽車通常效用，而

推論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原告所主張之活塞頭設計等不良設

計瑕疵存在。

　⒉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11月27日召回改正公告略以：

因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配置將可能無法完全清除積碳，

導致進氣閥門無法完全關閉，可能會造成汽缸壓縮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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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引擎可能熄火，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

慮。然而上揭召回公告中，並未說明該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

現有配置有何欠缺，究竟是設計上欠缺亦或是彈簧本身有欠

缺？均非明確，尚難據此認定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進氣閥門

彈簧設計不良之設計瑕疵。而且該公告亦表明召回作業方式

為更換進氣閥門彈簧，則並非無法以更換彈簧零件改善，益

徵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

　⒊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

以：某些特定柴油車輛上，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

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車安中心108

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

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

0000B及SH00-00000C）有瑕疵，已有對策後之新型式排氣壓

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Y6-18W00）等情。又同業公會111年1

0年19日補充鑑定函：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功能密合用

途，如引擎所排放之高溫廢氣，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

隙...，致使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電路受損無法作用，該封

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瑕疵等語。然而上揭馬自達公司函

文所指：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端

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並未說明造成之原因，無法據以

認定原告主張排氣壓力感知器瑕疵存在。又車安中心會議紀

錄中所指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0000B及SH0

0-00000C）有瑕疵，但並未言明瑕疵之內容，無從認定是否

屬於設計上瑕疵，且同時記載以更換方式除去瑕疵，則該等

瑕疵顯然與設計上瑕疵無從補正情形不同。又同業公會111

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中所指：該封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

上瑕疵，然本件系爭車輛尚乏其他佐證用以證明係因封裝膠

體之選用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是亦難以此為原告主

張有利之認定。綜上，尚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關於排氣壓

力感知器故障之瑕疵存在。

　⒋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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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目標柴油車輛上，機油泵浦鍊條各部件磨損斷裂情

形，乃因潤滑的機油中有過量的碳微粒，究其來源，乃因此

高性能引擎若長期在嚴苛的操作條件下(車主手冊中有載明

若有嚴苛的操作條件應更頻繁更換機油)，機油會提早劣化

而造成機油潤滑性能下降，而使引擎機油混入碳微粒，碳微

粒變成研磨材造成機油泵浦鍊條摺動處的異常磨損，若長期

累積磨損，將致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機油泵浦會無法壓送機

油，造成引擎故障燈和機油壓力警示燈會亮起，且車輛會處

於無法加速狀態，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又車安中心

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

以：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機油泵浦鍊條經日本原廠檢測符合

設計規範，品質並無問題，台灣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例係因

車主未依保養週期更換機油，導致機油劣化造成該鍊條異常

磨損斷裂，為此理由未獲與會學者專家之認同。由於國內其

他品牌柴油車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情形相當少見，且馬自達公

司亦表示自家廠牌其他形式柴油引擎並無發生機油泵浦鍊條

斷裂情形，而國內此型引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件頻傳，迄

今已有51件，且該鍊條斷裂後機油泵無法提供機油潤滑，車

輛將無法加速，已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但以上揭馬自

達公司函文其內容並未表明機油泵浦鍊條本身有何設計等瑕

疵存在。而車安中心會議紀錄並未舉體指明機油泵浦鍊條斷

裂的原因，當亦均無法推論該機油泵浦鍊條本身存在原告所

主張瑕疵。

　⒌綜上調查，原告所舉上揭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所購買而

持有之系爭車輛確有如原告主張設計上等瑕疵，且尚不足以

認定於流通進入市場後，並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　　

　㈡關於系爭車輛是否具有原告所主張之瑕疵，設計上不符合當

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安全性等節，經原告聲請鑑

定，送請同業公會進行鑑定意見如下：

　⒈114年3月4日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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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經兩造同意並選定系爭車輛，其中①車輛汽缸墊片密合性測

試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A）、②排氣壓力

感知器故障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B）及車

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C）所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

③進氣氣門彈簧以檢測車輛C已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送請

同業公會進行鑑定，並於進行鑑定當日現場偕同原告訴訟代

理人、原告代表、車主、被告訴訟代理人、被告代表及技術

單位人員於113年9月27日共同進行實車現況鑑定取樣。鑑定

分析及結果如下：

　鑑定分析：A.本委託鑑定案將依所提供資料及實車現況鑑定

結果作分析，案內涉及車輛廠家元件設計之爭議，本會不作

任何評論，建議由設計車廠提出設計理念或變更設計之說

明。B.檢測車輛A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實車排

氣壓力感知器檢測引擎轉速約介於780-810rpm，排氣壓力約

介於98-103kPa，排氣壓力感知器拆卸後更換為新品，針對

原設計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經實驗室檢測後感知器輸出端隨壓

力上升而上升，研判檢測車輛A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作用正

常。C.檢測車輛B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檢測車

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測試過程，引擎冷卻液溫度維持在85-9

3℃，變速箱油溫維持在85-93℃，以失速測試步驟方式，CO

2檢測器容液顏色由藍色轉變為黃色，表示冷卻液中含有CO2

成分存在，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

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水道中。D.檢測車輛C

所提供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結果檢測車輛C之排氣感知器

作用正常。E.檢測車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為使用中更

換零件，自由長度量測值介於48.66-49.70mm之間，另量測

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自由長度為50.78mm，新舊品測量結

果約有2.12-1.08mm的差異量。F.依原廠所提供進氣氣門彈

簧檢修規範：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為1.7mm、進氣

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需在19.4-21.4kgf之間。檢測車

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檢測結果：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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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偏移量均小於1.7mm，但非常接近1.7mm；對照進氣氣門彈

簧新品彈簧頂部偏移量小於1.7mm。另外，針對進氣氣門彈

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之壓縮力檢測，8個進氣氣門彈簧壓縮

高度至35mm時均約在17.0-17.1kgf左右；對照進氣氣門彈簧

新品彈簧壓縮力檢測約為18.2kgf；新舊品約有1.1kgf的壓

縮力差異。G.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

件，依原廠之維修手冊檢驗方式，機油泵鍊條需安裝於車上

利用原廠之特殊工具檢查鍊條滾筒外徑間的距離，機油泵鍊

條個別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

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檢測

結果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與對照機油泵鍊條新

品，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均約為44.1cm，誤差值為±1mm

之間，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性。

　基於上開鑑定分析，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綜合上述鑑

定資料結果：A.檢測車輛A及檢測車輛C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

結果作用正常。B.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

的可能性較高。C.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

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

檢驗規範。D.檢測車輛C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與對造機

油泵鍊條新品進行長度檢驗，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無

法分辨兩者差異性。有同業公會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書可

稽(見外放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

　⒉同業公會依據上揭兩造所提供之具體零件、參酌財團法人車

輛安全審驗中心之「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

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

報告以及原告所提出之SKYACTIV-D2.2柴油引擎系列(SH-VPT

S)瑕疵要點說明文件等作為鑑定參考。而為下列鑑定意見

（見本院卷十一第74至86頁，114年5月8日鑑定報告）：

　⑴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

下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發生原因為何?是否係因系爭車

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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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汽缸墊片為汽缸蓋

與汽缸本體接合時之密合墊片，多半為多層鋼材複合結構材

質，並在外層鋼材表表面塗裝NBR膠以強化其密合性。汽缸

墊片在定期保養作業上為非定期更換之消耗性材料。系爭

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經查系爭車輛冷卻

水外溢現象係為燃燒後之C02廢氣所致。燃燒室燃油爆炸燃

燒後高溫高壓使其產生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密合性問題，導致

該原因可能：A.汽缸蓋與汽缸本體鋁合金材質及汽缸墊片不

同材質高溫高壓環境下所衍生之問題；B.汽缸墊片密度性問

題：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

熱；C.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固定螺栓強度問題致使無法有效密

合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及汽缸墊片。綜合上述因素，汽缸墊片

密度性下降為有可能的原因之一。

　⓶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認為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致冷卻水外

溢現象，發生原因最有可能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

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則

上揭114年5月8日之鑑定意見中關於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

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

水道中之結果，最可能原因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

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既

然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在無法排除長期時間經過導致

老化因素下，已難認定原告所主張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

等設計不良所致為可採信。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

密合性作用不佳的可能性較高。惟以檢測車輛B於鑑定當

時，行使里程數累積為157,039km(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

第11頁），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柴油引擎車輛

在長期行駛累積高行駛里程數後，汽缸床墊片有可能會因老

化會產生汽缸床墊片密封性下降的問題。是該車經鑑定，雖

其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可能性雖高，但仍無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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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之可能，尚難以此推認原告主張係

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再者，鑑定意見表示，車輛引擎活塞頭形狀之設計主要為改

進燃燒室内氣體的擾動現象，使壓縮空氣與霧化燃油經由擾

流揮發充分混合，以提升燃燒效率。而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

設計，如因提昇燃燒效率而衍生其他部件設計選用問題，建

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

測資料，本會無法就廠家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

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以上揭鑑定意

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下

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原因為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

所致。

　⑵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

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氣門開啟與關閉主

要靠凸輪軸轉動機構元件及汽門彈簧的彈力作用相互配合，

汽門彈簧裝配時會預壓彈簧，達到汽門閥與閥座密合的目

的，輪軸上凸輪為滾動機件，驅動搖臂等機構，開啟進、排

氣閥門。汽缸蓋内之上述各機件轉動係靠引擎機油潤滑與

散熱，另外搖臂室蓋内可能會有殘留廢氣的微小粒子(或碳

粒子)附著，亦靠機油做清潔。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

或油泥，因凸輪軸為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

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

子）所導致。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

直接原因為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因凸輪軸為

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

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導致。而參以1

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當進氣閥門彈簧強度不足無法達到汽

門密合的效果時，燃燒後之廢氣有可能進入搖臂式蓋内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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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碳問題。另有關系爭車輛汽門彈簧設計問題，建議由引擎

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

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

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

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

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顯非明確。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

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

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之原因並無法排除是該零件本身製

造所致？或是經過一定時間使用經過所致？是無法僅由彈簧

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而推認系爭車輛發生累

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

設計不良所致。是以上揭鑑定意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發生

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

簧設計不良所致。

　⑶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

膠體，是否存有設計上之瑕疵，致該封裝膠體易因引擎内高

溫水氣炸開形成微裂隙，進而產生金屬線腐蝕、斷裂或不良

而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案内所提供MAZDA排

氣壓力感知器為三線可變壓阻式...，經壓力感測檢驗大氣

壓力下訊號電壓為約為0.897V，該感測器若訊號輸出電壓小

於0.33V表示感知器電路故障，當施以氣壓時訊號電壓為約

為1.433V，...，排氣壓力感知器的訊號電壓會隨著壓力變

化，案内檢附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研判為正常良品。排氣壓

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

封裝密合用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

在高溫並含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

範，如IEC6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

用之車輛環境。MAZDA公司的排氣壓力感知器採用膠體封

裝方式設計，建議由設計原廠提出該零件之所參考的環境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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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規範與標準及驗證結果，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

廠家部件設計的問題。然就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達770

輛，佔銷售比率約6.7％(見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

告，故障率稍偏不正常。系爭車輛如該排氣壓力感知器環

境檢測未達規範標準，會因引擎燃燒後所排放之廢氣所含高

溫水氣，一段時間累積使用後，有可能會使排氣壓力感知器

的封裝膠體產生微缝隙，造成感知器的電路封裝不良，致使

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等情。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

生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情形，即使因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

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偏不正常，但鑑定意

見仍然無法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設計上之瑕

疵。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鑑定意見就故障之原因未經確認，雖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上

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密合用

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溫並含

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如IEC6

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車輛環

境。但系爭車輛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究竟是否存

在何種發生故障原因，鑑定意見並未認定。　　

　鑑定意見雖引用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而認定系爭

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

稍偏不正常，但無法確認故障原因為何，當無法直接推認原

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

有設計上瑕疵為真實。　

　⑷關於機原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是

否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機油鍊條為傳遞動

力之機件，驅動機油泵作動，為能達到鍊條一定的張力，避

免過鬆，均會設計張力器以調整機油鍊條的張力，並有一定

的規範值。張力不足會導致機油鍊條跳齒或鬆脫，若主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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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轉動扭力過大，機油鍊條甚至有斷裂的可能性；若張力

調整太緊，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可能會導致變形而斷裂。

系爭車輛引擎内機油鍊條與張力調節器選用設計問題，建議

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

資料，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

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則鑑定意見並未認定爭

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

斷裂情況甚明。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參酌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檢測車

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機油泵鍊條個別

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

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無法分辨兩

者的差異性。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未定期更換

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會使機油對機件潤滑及散熱不良容易造

成引擎内部機件磨損（包含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有可能

會造成機油鍊條斷裂。則顯然依據上揭鑑定結果，未能排除

　　未定期更換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之可能性下，亦無法認定原

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

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為真實。

　⒉綜上，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其主張之上開設計瑕疵，設計不

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尚難認

可採。

　⒊另原告請求函詢車安中心關於系爭車輛安全性召回之迄今統

計資料，再交由同業公會補行鑑定；另請求函詢鑑定人同業

公會是否需取得系爭引擎設計資料，如鑑定人回覆需要該等

資料，則請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函詢日本馬自達株式會社等

證據等調查聲請，本院認鑑定人同業公會，已經完成本件鑑

定，上揭證據調查已無必要，附此指明。　

　㈢原告先位聲明主張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系爭車輛

價值減損2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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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

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

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消保法第8條定有明

文。又按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視為該商品之設

計、生產、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者，負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

責任，消保法第9條亦定有明文。又從事設計、生產、製造

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場，或

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

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

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

第1、3項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

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該商品或

服務是否具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認定之，消保法

施行細則第5條第2款亦定明文。且按消保法第二章第一節

「健康與安全保障」92年修正前第7條所規定：「從事設

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提供

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乃商品製造者

侵權行為責任，各項為不同請求權，均本諸消費者購買商品

或服務，其身體健康不應受到危害之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

具安全性與衛生性。觀諸立法院審議該法草案條文對照表第

7條之說明所載：「㈠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其身體健康

不應受到危害，故應要求商品或服務安全性或衛生性。㈡本

條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主要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等語，

可知該規定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係為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

淆。復觀92年修正為現行消保法第7條第1項規定，係以修正

前第一項所稱「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指商品或服務欠缺

安全性，而所謂「欠缺安全性」，指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

或服務於提供時，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

安全性而言，爰參考歐體指令第6條並將本法施行細則第5條

第1項及第2項規定修正予以納入（立法理由參照）。從而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頁



條規定之「商品責任」規範之目的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

全，請求之賠償範圍為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

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的損害。是商品本身之瑕疵損

害，應依民法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規定保護，而不在上開

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參

照)。再者，消保法第7條第2項所謂之財產，應限於被害人

所有權或其他物權等財產而言，並不包括商品自身及被害人

之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亦即不包括具有瑕疵(安全上危險

商品)商品本身的損害及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

　⒉查，本件馬自達公司為自國外輸入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

其餘被告為從事經銷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而本件原告係

基於消費關係而購入系爭車輛，為消保法所規定之消費者，

然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有設計上之瑕疵，而致系爭

車輛交易價值減損乙情，縱然屬實，乃屬商品本身瑕疵之損

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非消保法第8、9條規定保護範

圍，則原告尚不得依同法第7條規定請求，況系爭車輛尚不

足證明無設計上之瑕疵，已如前述，並有上揭鑑定報告可

佐，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難認有理由。

　㈣原告備位聲明其中主張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

請求賠償汽車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

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

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

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第1、4項固定有明文。而

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

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

工、設計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

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

「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

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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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

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⒉然查，馬自達公司雖為輸入系爭車輛之商品輸入業者，惟依

原告所提上揭證據及同業公會鑑定報告，尚無從認定系爭車

輛有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欠缺存在，且原告主張系爭

車輛交易價值減損，為商品本身價值之損害，且以原告主

張，亦無法認定為商品通常使用所致，則原告依民法第191

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賠償系爭車輛價

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亦難認有理由。

　㈤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主張被告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依

民法第227條準用22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易價

值減損20萬元，亦為無理由：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

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

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

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

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

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車輛已既由如附表A至K所示原告之賣方，依買賣契約

交付予各買方即原告持有系爭車輛，如前所述，系爭車輛並

無給付不能之情事，且交付予原告後均能為一般通常使用；

又系爭車輛並無法認定有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已如前

述，且被告馬自達公司召回計畫所載之瑕疵，並非不能修

補，可以更換零件及更新程式為修補，則原告依民法第227

條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難認可

採。

　㈥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而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價金，亦無理由：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

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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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

9條固定有明文。查系爭車輛於交付時已具通常效用及契約

約定之效用；又系爭車輛於自被告出廠交付時並無法證明具

有原告所指之設計瑕疵存在，且當從認定並因而致系爭車輛

價值減損之情事，則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主張系爭車

輛有瑕疵而減少價金2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

告返還減少之價金金額20萬元，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依先備位請求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

事項所載之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審酌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紫音

附表一：
總

編

號

附

表

編號

　

　

原告姓名 住居所地址

1 A A - 1 謝明皇 住 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

2 A A - 2 莊聿茹 住 彰化縣○村鄉○○村○○0巷00○00號

3 A A - 3 王衍力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4 A A - 4 鐘秋蓮 住 彰化縣○○鎮○○路000號

5 A A - 5 林群偉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6 A A - 6 陳永昌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7 A A - 7 陳志瑋 住 臺中市○○區○○里○○街000號

8 A A - 8 戴嵩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段0巷000弄0○0號

9 A A - 9 林思瑩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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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A - 10 林俊延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

11 A A - 11 林淑菁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1樓

12 A A - 12 陳盈華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13 A A - 13 林張秀蘭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

14 A A - 14 許惠婷 住 臺中市○○區○○路0巷0弄00號

15 A A - 15 張茹亭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0號

16 A A - 16 林妙蓬 住 臺中市○○區○○路000○00號

17

兼 4

8

A A - 17 昌俋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諺

設 臺中市○○區○○○○街00號

住 同上

18 A A - 18 林桂蘭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9 A A - 19 王思涵 住 南投縣○里鎮○○街00號之5

20 A A - 20 林佩姍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21 A A - 21 吳淑郵 住 彰化縣○○鎮○○里○○街000號

22 A A - 22 陳譓心 住 南投縣○○鎮○○巷00○00號

23 A A - 23 劉芸妮 住 臺中市○○區○○里○○路0號9樓之3

24 A A - 24 粘采華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5 A A - 25 林仲田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6 A A - 26 王錫欽 住 彰化縣芬園鄉中崙村縣○路000巷00號

27 A A - 27 廖淑麗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28 A A - 28 王衍人 住 臺中市○○區○○里○○路000○0號

29 A A - 29 郭麗華 住 臺中市○○區○○里○○路0段000號

30 A A - 30 屈俊芳 住 臺中市○○區○○路00號

31 A A - 31 李智裕 住 臺中市○○區○○區○路00○00號

32 A A - 32 蔡孟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33 A A - 33 黃俊翔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34 A A - 34 林淑玲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

35 A A - 35 彭昱攏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號

36 A A - 36 謝維珊 住 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

37 A A - 37 吳麗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38 A A - 38 凃湘苓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39 A A - 39 黃世民 住 新竹縣○○市○○里○○○○街00號14樓

40 A A - 40 江睿霖 住 彰化市○○○路000巷0號5樓

41 A A - 41 藍泓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42 A A - 42 謝惠媜 住 苗栗縣○○鎮○○里○○街0巷0號5樓之1

43 A A - 43 何孟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號

44 A A - 44 李錦勝 住 彰化縣○○鄉○○村○○街0號

45 A A - 45 王鈺清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46 A A - 46 廖素如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弄00號

47 A A - 47 蔡承瀚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號12樓

49 B B - 1 張代斌 住 新竹市○區○○○路00號26樓

50 B B - 2 林立軒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7樓

51 B B - 3 邱進順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號1樓

52 B B - 4 林茂泉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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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B B - 5 楊凱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

54 B B - 6 盧筱惠 住 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號1樓

55 B B - 7 林秀蓁 住 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56 B B - 8 陳鈵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57 B B - 9 王嬿婷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3樓

58 B B - 10 黃惠絹 住 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3樓

59 B B - 11 簡君如 住 桃園市○○區○○里0鄰○○○街000號6樓

60 B B - 12 林桂雙 住 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號

61 B B - 13 富立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鳳梅

設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6樓

62 B B - 14 郭士鳴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

63 B B - 15 馮至翔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64 B B - 16 陳金科 住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2

65 B B - 17 簡培漢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2樓

66 B B - 18 廖金連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史語所研502室

67 B B - 19 詹馨穎 住 新竹縣○○市○○路000號17樓

68 B B - 20 張一得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

69 B B - 21 陳宣儒 住 嘉義縣○○鄉○○村○○00號

70 B B - 22 楊依萍 住 臺北市○○區○○路000○0號2樓

71 B B - 23 陳麗芬 住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00巷00號2樓

72 B B - 24 徐元娜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

73 B B - 25 曾文謙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16樓

74 B B - 26 吳秀香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號11樓

75 B B - 27 黃寬豪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76 B B - 28 賴淑芬 住 臺北市○○區○○街000號13樓之2

77 B B - 29 方韋詅 住 桃園市○○區○○路000○00號2樓

78 B B - 30 呂雪蘭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79 B B - 31 林志樺 住 南投縣○○市○○路000號

80 B B - 32 黃巧莉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81 B B - 33 劉巧薇 住 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

82 B B - 34 梁鈞堯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83 B B - 35 鄭佳旗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

84 C C - 1 李權憲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11樓之3

85 C C - 2 林建志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之2

86 C C - 3 陳惠玲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

87 C C - 4 蕭延修 住 屏東縣○○鎮○○路0號

88 C C - 5 王愷榛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13樓之1

89 C C - 6 蔡銘修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2

90 C C - 7 何承哲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

91 C C - 8 廖敏杏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9樓之2

92 C C - 9 陳怡芳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93 C C - 10 陳一帆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0號

94 C C - 11 劉貞妤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4樓之1

95 C C - 12 徐宛芊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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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C C - 13 黃淑瑛 住 屏東縣○○市○○○巷000弄00號

97 D D - 1 吳秋玲 住 臺北市○○路000巷00弄0號10樓

98 D D - 2 謝靜宜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3樓

99 D D - 3 周雅玲 住 新竹縣○○市○○○路00號7樓

100 D D - 4 簡志仲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2樓

101 D D - 5 田斐翠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

102 D D 　 6 羅雪綺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3樓

103 D D - 7 邱美玲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04 D D - 8 蕭文雅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9樓

105 D D - 9 徐婉甄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7樓

106 D D - 10 黃榮彬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2樓

107 D D - 11 王燕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108 D D - 12 沈青雲 住 新北市○○區○○路000號22樓之10

109 D D - 13 李承浩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

110 D D - 14 焦富康 住 新北市○○區○○路○○巷0弄00號2樓

111 D D - 15 張毓青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13樓之3

112 D D - 16 林友梅 住 基隆市○○路000號

113 D D - 17 徐兆妘 住 新竹縣○○鄉○○路0段000○0號

114 D D - 18 黃思穎 住 新竹縣○○鄉○○○街00號

115 D D - 19 洪賢宏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116 D D - 20 梁志明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17 D D - 21 張麗華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7樓

118 D D - 22 黃祥瑋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19 D D - 23 歐窈吟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1

120 D D - 24 張凱皓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7樓

121 D D - 25 黃婕穎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5樓

122 D D - 26 李璦廷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123 D D - 27 蔡幸娟 住 新北市○○區○○街00號5樓

124 D D - 28 張武雄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125 D D - 29 沈家蓁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20樓之2

126 D D - 30 陳盈壬 住 ○○○○○○○區○○○路0○0號

127 D D - 31 黃友賓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28 D D - 32 張珮君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6樓

129 D D - 33 丁怡瑄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4樓

130 D D - 34 袁明治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0號

133 D D - 35 楊菲禾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4樓

211 D D - 36 地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淑惠

設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住 同上

131 E E - 1 賴淑珍 住 臺南市○○區○○○里○○00○0號

132 E E - 2 廖俊雄 住 高雄市○○區○○街00號

134 E E - 3 何祥安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

135 E E - 4 陳證傑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0號

136 E E - 5 郭銘怡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

137 E E - 6 許伶雅 住 高雄市○○區○○路0000巷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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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E E - 7 簡婉貞 住 高雄市○○區○○路0巷00○0號5樓

139 E E - 8 林雪文 住 屏東縣○○鄉○○村0鄰○○路0巷00號

140 E E - 9 蕭秀蘭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141 E E - 10 黃吉鄰 住 高雄市○鎮區鎮○路000號

142 E E - 11 驀翊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

司

法定代理人 吳珮竹

設 高雄市○○區○○街00號1樓

住 同上

143 E E - 12 高瑞珠 住 高雄市○○○○路000號2樓

144 F F - 1 徐莉雯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145 F F - 2 林慧琦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46 F F - 3 蘇甫瀚 住 桃園市○○區○○路0000號3樓

147 F F - 4 洪冠揚 住 雲林縣○○市○○街00號

居 雲林縣○○市○○路00巷00號

148 G G - 1 黃婉文 住 新竹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149 G G - 2 古芸瑜 住 苗栗縣○○市○○路00號

150 G G - 3 范美玉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3樓

151 G G - 4 朱欽鋒 住 苗栗縣○○鎮○○里0鄰0○0號

152 G G - 5 杜玟儀 住 新竹縣○○市○○○街000號4樓之1

153 G G - 6 姜進忠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

154 G G - 7 林婉琪 住 新竹市○○路000巷000號1樓

155 G G - 8 陳麒全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

156 G G - 9 林昆祺 住 新竹市○○街000號

157 G G - 10 吳孟珊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4樓之1

158 G G - 11 鄧清香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59 G G - 12 尹小嵐 住 新竹市○○路00巷0號9樓

居 桃園市○○區○○街000號

160 G G - 13 陳國偉 住 新竹市○區○○路00巷00號2樓

161 G G - 14 范振福 住 苗栗縣○○鎮○○路0號8樓

162 G G - 15 蘇國彰 住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

163 H H - 1 葉思嫻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

164 H H - 2 廖金起 住 雲林縣○○鎮○○里○○00號

165 H H - 3 鄭博豪 住 雲林縣○○鄉○○村000號之4

166 H H - 4 張玉力 住 嘉義市○○街000○0號2樓

167 I I - 1 周亭村 住 桃園市○○區○○路00號

168 I I - 2 鄭嘉銘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0號

169 I I - 3 陳志豪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0 I I - 4 李嘉偉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11樓

171 I I - 5 吳芝蓉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14樓

172 I I - 6 賴振鈺 住 桃園市○○區○○街000巷0號

173 I I - 7 賴雨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0號

174 I I - 8 沈羿君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5 I I - 9 施文龍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13樓

176 I I - 10 李美玲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0號

177 I I - 11 謝金基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之1

178 I I - 12 蔡慈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0○0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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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I I - 13 邱有福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180 I I - 14 林敬淳 住 桃園市○○區○○路00巷000號

181 I I - 15 陳怡君 住 桃園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182 I I - 16 曾小惠 住 苗栗縣○○鎮○○街000巷0號7樓

183 I I - 17 張欣儀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6樓

184 I I - 18 何文倩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號11樓之5

185 I I - 19 姜志宏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86 I I - 20 張月菊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號

187 I I - 21 賴一舜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6樓之1

188 J J - 1 林黛瑩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

189 J J - 2 邱添丁 住 臺南市○○區○○路00巷0號

190 J J - 3 王音迪 住 臺南市○○區○○里0鄰○○000號之1

191 J J - 4 蔡宛諭 住 臺南市○區○○○街0號10樓

192 J J - 5 郭重凱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93 J J - 6 孫吾遺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

194 J J - 7 張延如 住 臺南市○○區○○路000○0號

195 J J - 8 姜如美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

196 J J - 9 陳亞倫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197 J J - 10 呂桂賓 住 臺南市○區○○街000號7樓之1

198 J J - 11 吳峯各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199 J J - 12 楊琮百 住 臺南市○○區○○里○○路0段000號

200 J J - 13 李念芝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弄0號

201 J J - 14 蕭鎮源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0號8樓

202 J J - 15 林育顯 住 新竹縣○○鄉○○○街00巷0號

203 J J - 16 楊達成 住 臺南市○○區○○街00號

204 J J - 17 林慧雯 住 臺南市○里區○○路000巷0號

205 J J - 18 李佩儒 住 臺南市○○區○○○街00巷00號

206 J J - 19 黃建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207 J J - 20 羅國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5樓

208 K K - 1 包益吉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3樓

209 L L - 1 王瑞隆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

210 L L - 2 游鈺鳳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8樓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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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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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姓名及地址詳如附表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呂紹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伍經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張家和律師
被      告  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貽彬  
被      告  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榮城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TUNG Te-Wang（佟德望）


被      告  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武陸  
被      告  瑞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康登春  
被      告  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振達  
被      告  駿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若飛  
被      告  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須賀学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施穎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17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一、被告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自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渡部宣彥，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先後依序變更為川村修、中島徹、工藤秀俊、大須賀学，並經其先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4月14日府產商字第11248017600號函、臺北市政府113年4月17日府產商字第113481784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七第469至471頁、本院卷八第205至209頁、本院卷九第258至262頁、本院卷十第166至172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亦應准許。
二、被告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標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謝才敏(HSIEN Tsai Min)，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佟德望 (TUNG Te-Wang)，並經佟德望(TUNG Te-Wang)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八第127至131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周大弼，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邱振達，並經邱振達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桃園市政府112年1月7日府經商行字第11290705770號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九第232至246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四、被告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和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宗成功，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貽彬，並經陳貽彬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12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255863010號函可佐（見本院卷十第176至184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如附表A至附表L所示車型、車號之汽車(下合稱系爭車輛)由被告馬自達公司進口輸入，並分別由被告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達公司)、三和公司、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達公司)、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達公司)、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右達公司)、標達公司、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鈞賀公司)、瑞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達公司)、慶達公司、駿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駿達公司)、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大公司)(上開11家公司與馬自達公司合稱被告)所經銷出售，因系爭車輛具有下列瑕疵：㈠汽缸床墊片密度性下降，所產生冷卻水外溢現象，冷卻水旁通閥爆裂、汽缸頭蓋燒蝕、缸壓差過大，此類瑕疵是因為引擎的活塞頭設計不良；㈡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導致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㈢金屬連結線斷裂或不良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㈣機油鍊條之雙張力器型設計降低鍊條百分之20之承受張力而產生斷裂之瑕疵，此類瑕疵是因為機油鍊條之雙張力器型設計之瑕疵，而有設計上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致原告各受有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為此，先位聲明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與其餘被告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備位聲明部分：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分別對被告及同法第359條減少價金後，依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之價金20萬元、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20萬元；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對被告馬自達公司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4項規定請求；又附表A至K所示原告對被告馬自達公司依民法第191條之1之請求與對附表A至K所示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屬不真正連帶責任。原告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之判決，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馬自達公司、高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加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馬自達公司、北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馬自達公司、標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馬自達公司、瑞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馬自達公司、慶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㈩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備位聲明：㈠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高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三和公司應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加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北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㈩右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標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鈞賀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瑞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慶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駿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東大公司應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第㈠、㈡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高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㈢、㈣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㈤、㈥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加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㈦、㈧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北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㈨、㈩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標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瑞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慶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柴油引擎出現冷卻水外溢現象，實係因系爭車輛於低轉速及高負荷下長時間行駛時，會使得汽缸墊片具有之彈簧特性產生變化，密封性能下降所致。冷卻水外溢後會啟動引擎設計之保護功能，雖然暫時限制動力輸出，但不會產生安全疑慮。況冷卻水外溢現象之原告，非在車輛交付短期內就出現冷卻水外溢之現象，而係經過長期之行駛後方產生，乃係因車輛持續以高檔位行駛高於5％陡坡道，引擎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下行駛經年累月所致，亦非通常使用。而台灣馬自達公司官網公告，係在說明造成冷卻水外溢現象之原因，且為消除消費者疑慮，所以自主進行召回檢測，該公告及陳報交通部之召回改正計畫尚不能證明系爭車輛之引擎具有任何瑕疵。而原告主張之冷卻水旁通閥爆裂、凸輪軸磨損、機油鍊條斷裂、汽缸壓過高現象與汽缸墊片的密封性能下降導致引擎冷卻水從副水箱溢出之現象並無關連。況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害，縱認其受有損害，其亦未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㈣而系爭車輛設計上並無瑕疵，馬自達公司進口除符合相關法令認證外，系爭車輛保護程式啟動等設計均符合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被告並無違反消保法第7條規定。況該條規定之商品責任，請求賠償範圍應限於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損害，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健康或安全受有任何侵害而生損害。縱認系爭車輛不符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A-13、D-12、B-30之原告主張發生損害之日截至原告起訴時均已經超過兩年，原告依照消保法第7條所為之請求亦已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系爭車輛引擎並無生產、製造或設計之欠缺，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況被告對於有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或經檢測汽缸墊片密封性不足之車輛，已經免費更換引擎修復完畢，縱使原有瑕疵，亦已不存在，原告自不得請求減少價金；且原告A-17、A-23、A-27、A-31、A-36、A-43、A-44、A-47、B-09、B-14、B-16、B-18、B-19、B-30、D-03、D-06、D-09、D-19、D-21、D-28、D-32、D-34、E-02、G-14、I-03、I-04、I-06、I-18、J-10於交車後至提供A～L附表予被告訴訟代理人即109年2月6日時已逾5年，而原告A-9、A-13、A-15、A-17、A-21、A-28、B-15、B-24、B-24、B-30、C-12、D-12、D-13、G-12、I-14、J-8、J-20、L-2主張故障時間均在起訴即108年9月16日前六個月，其請求減少價金之形成權已罹於除斥期間。復原告已依約交付指定車輛並無瑕疵，且原告召回並更新程式，並不會造成汽車馬力及扭力下降。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與引擎有瑕疵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當不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具有其主張之系爭瑕疵，並提出馬自達公司官網公告、召回改正公告、聲明稿、馬自達公司函覆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心)回函、車安中心之「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
　　、公路總局之省道險坡統計資料、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等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42至151頁、本院卷七第219頁以下、本院卷一第130至140頁、本院卷十第317頁、本院卷十二第70頁以下、本院卷十第368頁）。經查：
　⒈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9月6日聲明稿、107年10月31日馬自達公司召回改正公告、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等主要內容略以：搭載系爭引擎車款車輛如以高檔位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或如果車輛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以高檔位持續行駛)），引擎內部燃燒壓力與溫度較易升高。調查發現，若上述行車模式持續，高壓的燃燒氣體經由汽缸床墊片進入引擎冷卻液管路，而可能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進而啟動引擎保護程式，暫時抑制引擎動力輸出，使車速有逐漸降低現象發生等情；而上揭車安中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略以：該墊片密封性下降問題，依分析結果表示係因在外氣溫度高情況下，當引擎持續處於低轉速高負荷行使模式，引擎溫度就會升高，使得燃油燃燒時產升高壓力狀態，造成汽缸墊片本身具有彈簧特性產生變化，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但馬自達公司未有相關設計避免此情況，有未具符合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情形等語。惟以該馬自達聲明稿、召回改正公告、回函內容，關於「以高檔位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上述行車模式持續」或是「車輛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以高檔位持續行駛」等內容，其所指「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之車輛使用條件並非明確，究竟要以高檔位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或是上坡路段高檔位行駛持續多久時間，才會發生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且包含車安中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在內，均未提及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之原因，足見，尚難僅據此認定原告所主張系爭引擎存在活塞頭設計不良之瑕疵存在。況且，馬自達公司在該聲明稿中亦同時表示以透過變更引擎控制程式，使引擎內部的燃燒壓力與溫度不致過度升高可以對之加以因應改善下，亦難僅以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為汽車通常效用，而推論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原告所主張之活塞頭設計等不良設計瑕疵存在。
　⒉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11月27日召回改正公告略以：因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配置將可能無法完全清除積碳，導致進氣閥門無法完全關閉，可能會造成汽缸壓縮力不足。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引擎可能熄火，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然而上揭召回公告中，並未說明該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配置有何欠缺，究竟是設計上欠缺亦或是彈簧本身有欠缺？均非明確，尚難據此認定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之設計瑕疵。而且該公告亦表明召回作業方式為更換進氣閥門彈簧，則並非無法以更換彈簧零件改善，益徵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
　⒊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以：某些特定柴油車輛上，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0000B及SH00-00000C）有瑕疵，已有對策後之新型式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Y6-18W00）等情。又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功能密合用途，如引擎所排放之高溫廢氣，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致使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電路受損無法作用，該封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瑕疵等語。然而上揭馬自達公司函文所指：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並未說明造成之原因，無法據以認定原告主張排氣壓力感知器瑕疵存在。又車安中心會議紀錄中所指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0000B及SH00-00000C）有瑕疵，但並未言明瑕疵之內容，無從認定是否屬於設計上瑕疵，且同時記載以更換方式除去瑕疵，則該等瑕疵顯然與設計上瑕疵無從補正情形不同。又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中所指：該封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瑕疵，然本件系爭車輛尚乏其他佐證用以證明係因封裝膠體之選用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是亦難以此為原告主張有利之認定。綜上，尚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關於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之瑕疵存在。
　⒋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以：在目標柴油車輛上，機油泵浦鍊條各部件磨損斷裂情形，乃因潤滑的機油中有過量的碳微粒，究其來源，乃因此高性能引擎若長期在嚴苛的操作條件下(車主手冊中有載明若有嚴苛的操作條件應更頻繁更換機油)，機油會提早劣化而造成機油潤滑性能下降，而使引擎機油混入碳微粒，碳微粒變成研磨材造成機油泵浦鍊條摺動處的異常磨損，若長期累積磨損，將致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機油泵浦會無法壓送機油，造成引擎故障燈和機油壓力警示燈會亮起，且車輛會處於無法加速狀態，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又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機油泵浦鍊條經日本原廠檢測符合設計規範，品質並無問題，台灣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例係因車主未依保養週期更換機油，導致機油劣化造成該鍊條異常磨損斷裂，為此理由未獲與會學者專家之認同。由於國內其他品牌柴油車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情形相當少見，且馬自達公司亦表示自家廠牌其他形式柴油引擎並無發生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情形，而國內此型引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件頻傳，迄今已有51件，且該鍊條斷裂後機油泵無法提供機油潤滑，車輛將無法加速，已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但以上揭馬自達公司函文其內容並未表明機油泵浦鍊條本身有何設計等瑕疵存在。而車安中心會議紀錄並未舉體指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的原因，當亦均無法推論該機油泵浦鍊條本身存在原告所主張瑕疵。
　⒌綜上調查，原告所舉上揭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所購買而持有之系爭車輛確有如原告主張設計上等瑕疵，且尚不足以認定於流通進入市場後，並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㈡關於系爭車輛是否具有原告所主張之瑕疵，設計上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安全性等節，經原告聲請鑑定，送請同業公會進行鑑定意見如下：
　⒈114年3月4日鑑定報告：
　⑴經兩造同意並選定系爭車輛，其中①車輛汽缸墊片密合性測試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A）、②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B）及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C）所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③進氣氣門彈簧以檢測車輛C已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送請同業公會進行鑑定，並於進行鑑定當日現場偕同原告訴訟代理人、原告代表、車主、被告訴訟代理人、被告代表及技術單位人員於113年9月27日共同進行實車現況鑑定取樣。鑑定分析及結果如下：
　鑑定分析：A.本委託鑑定案將依所提供資料及實車現況鑑定結果作分析，案內涉及車輛廠家元件設計之爭議，本會不作任何評論，建議由設計車廠提出設計理念或變更設計之說明。B.檢測車輛A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實車排氣壓力感知器檢測引擎轉速約介於780-810rpm，排氣壓力約介於98-103kPa，排氣壓力感知器拆卸後更換為新品，針對原設計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經實驗室檢測後感知器輸出端隨壓力上升而上升，研判檢測車輛A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作用正常。C.檢測車輛B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測試過程，引擎冷卻液溫度維持在85-93℃，變速箱油溫維持在85-93℃，以失速測試步驟方式，CO2檢測器容液顏色由藍色轉變為黃色，表示冷卻液中含有CO2成分存在，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水道中。D.檢測車輛C所提供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結果檢測車輛C之排氣感知器作用正常。E.檢測車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為使用中更換零件，自由長度量測值介於48.66-49.70mm之間，另量測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自由長度為50.78mm，新舊品測量結果約有2.12-1.08mm的差異量。F.依原廠所提供進氣氣門彈簧檢修規範：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為1.7mm、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需在19.4-21.4kgf之間。檢測車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檢測結果：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偏移量均小於1.7mm，但非常接近1.7mm；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彈簧頂部偏移量小於1.7mm。另外，針對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之壓縮力檢測，8個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均約在17.0-17.1kgf左右；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彈簧壓縮力檢測約為18.2kgf；新舊品約有1.1kgf的壓縮力差異。G.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依原廠之維修手冊檢驗方式，機油泵鍊條需安裝於車上利用原廠之特殊工具檢查鍊條滾筒外徑間的距離，機油泵鍊條個別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檢測結果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與對照機油泵鍊條新品，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均約為44.1cm，誤差值為±1mm之間，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性。
　基於上開鑑定分析，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綜合上述鑑定資料結果：A.檢測車輛A及檢測車輛C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結果作用正常。B.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的可能性較高。C.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D.檢測車輛C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與對造機油泵鍊條新品進行長度檢驗，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無法分辨兩者差異性。有同業公會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書可稽(見外放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
　⒉同業公會依據上揭兩造所提供之具體零件、參酌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之「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以及原告所提出之SKYACTIV-D2.2柴油引擎系列(SH-VPTS)瑕疵要點說明文件等作為鑑定參考。而為下列鑑定意見（見本院卷十一第74至86頁，114年5月8日鑑定報告）：
　⑴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發生原因為何?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汽缸墊片為汽缸蓋與汽缸本體接合時之密合墊片，多半為多層鋼材複合結構材質，並在外層鋼材表表面塗裝NBR膠以強化其密合性。汽缸墊片在定期保養作業上為非定期更換之消耗性材料。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經查系爭車輛冷卻水外溢現象係為燃燒後之C02廢氣所致。燃燒室燃油爆炸燃燒後高溫高壓使其產生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密合性問題，導致該原因可能：A.汽缸蓋與汽缸本體鋁合金材質及汽缸墊片不同材質高溫高壓環境下所衍生之問題；B.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C.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固定螺栓強度問題致使無法有效密合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及汽缸墊片。綜合上述因素，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為有可能的原因之一。
　⓶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認為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致冷卻水外溢現象，發生原因最有可能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則上揭114年5月8日之鑑定意見中關於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水道中之結果，最可能原因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既然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在無法排除長期時間經過導致老化因素下，已難認定原告所主張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等設計不良所致為可採信。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的可能性較高。惟以檢測車輛B於鑑定當時，行使里程數累積為157,039km(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第11頁），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柴油引擎車輛在長期行駛累積高行駛里程數後，汽缸床墊片有可能會因老化會產生汽缸床墊片密封性下降的問題。是該車經鑑定，雖其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可能性雖高，但仍無法排除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之可能，尚難以此推認原告主張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再者，鑑定意見表示，車輛引擎活塞頭形狀之設計主要為改進燃燒室内氣體的擾動現象，使壓縮空氣與霧化燃油經由擾流揮發充分混合，以提升燃燒效率。而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如因提昇燃燒效率而衍生其他部件設計選用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廠家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以上揭鑑定意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原因為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⑵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氣門開啟與關閉主要靠凸輪軸轉動機構元件及汽門彈簧的彈力作用相互配合，汽門彈簧裝配時會預壓彈簧，達到汽門閥與閥座密合的目的，輪軸上凸輪為滾動機件，驅動搖臂等機構，開啟進、排氣閥門。汽缸蓋内之上述各機件轉動係靠引擎機油潤滑與散熱，另外搖臂室蓋内可能會有殘留廢氣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附著，亦靠機油做清潔。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因凸輪軸為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導致。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直接原因為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因凸輪軸為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導致。而參以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當進氣閥門彈簧強度不足無法達到汽門密合的效果時，燃燒後之廢氣有可能進入搖臂式蓋内產生積碳問題。另有關系爭車輛汽門彈簧設計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顯非明確。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之原因並無法排除是該零件本身製造所致？或是經過一定時間使用經過所致？是無法僅由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而推認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是以上揭鑑定意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
　⑶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是否存有設計上之瑕疵，致該封裝膠體易因引擎内高溫水氣炸開形成微裂隙，進而產生金屬線腐蝕、斷裂或不良而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案内所提供MAZDA排氣壓力感知器為三線可變壓阻式...，經壓力感測檢驗大氣壓力下訊號電壓為約為0.897V，該感測器若訊號輸出電壓小於0.33V表示感知器電路故障，當施以氣壓時訊號電壓為約為1.433V，...，排氣壓力感知器的訊號電壓會隨著壓力變化，案内檢附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研判為正常良品。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密合用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溫並含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如IEC6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車輛環境。MAZDA公司的排氣壓力感知器採用膠體封裝方式設計，建議由設計原廠提出該零件之所參考的環境檢測規範與標準及驗證結果，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廠家部件設計的問題。然就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達770輛，佔銷售比率約6.7％(見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故障率稍偏不正常。系爭車輛如該排氣壓力感知器環境檢測未達規範標準，會因引擎燃燒後所排放之廢氣所含高溫水氣，一段時間累積使用後，有可能會使排氣壓力感知器的封裝膠體產生微缝隙，造成感知器的電路封裝不良，致使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等情。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情形，即使因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偏不正常，但鑑定意見仍然無法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設計上之瑕疵。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鑑定意見就故障之原因未經確認，雖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密合用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溫並含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如IEC6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車輛環境。但系爭車輛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究竟是否存在何種發生故障原因，鑑定意見並未認定。　　
　鑑定意見雖引用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而認定系爭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偏不正常，但無法確認故障原因為何，當無法直接推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設計上瑕疵為真實。　
　⑷關於機原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是否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機油鍊條為傳遞動力之機件，驅動機油泵作動，為能達到鍊條一定的張力，避免過鬆，均會設計張力器以調整機油鍊條的張力，並有一定的規範值。張力不足會導致機油鍊條跳齒或鬆脫，若主動輪瞬間轉動扭力過大，機油鍊條甚至有斷裂的可能性；若張力調整太緊，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可能會導致變形而斷裂。系爭車輛引擎内機油鍊條與張力調節器選用設計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則鑑定意見並未認定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甚明。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參酌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機油泵鍊條個別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性。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未定期更換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會使機油對機件潤滑及散熱不良容易造成引擎内部機件磨損（包含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有可能會造成機油鍊條斷裂。則顯然依據上揭鑑定結果，未能排除
　　未定期更換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之可能性下，亦無法認定原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為真實。
　⒉綜上，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其主張之上開設計瑕疵，設計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尚難認可採。
　⒊另原告請求函詢車安中心關於系爭車輛安全性召回之迄今統計資料，再交由同業公會補行鑑定；另請求函詢鑑定人同業公會是否需取得系爭引擎設計資料，如鑑定人回覆需要該等資料，則請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函詢日本馬自達株式會社等證據等調查聲請，本院認鑑定人同業公會，已經完成本件鑑定，上揭證據調查已無必要，附此指明。　
　㈢原告先位聲明主張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系爭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消保法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視為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者，負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任，消保法第9條亦定有明文。又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3項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該商品或服務是否具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認定之，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款亦定明文。且按消保法第二章第一節「健康與安全保障」92年修正前第7條所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乃商品製造者侵權行為責任，各項為不同請求權，均本諸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其身體健康不應受到危害之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安全性與衛生性。觀諸立法院審議該法草案條文對照表第7條之說明所載：「㈠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其身體健康不應受到危害，故應要求商品或服務安全性或衛生性。㈡本條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主要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等語，可知該規定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係為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復觀92年修正為現行消保法第7條第1項規定，係以修正前第一項所稱「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指商品或服務欠缺安全性，而所謂「欠缺安全性」，指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或服務於提供時，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言，爰參考歐體指令第6條並將本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修正予以納入（立法理由參照）。從而該條規定之「商品責任」規範之目的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請求之賠償範圍為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的損害。是商品本身之瑕疵損害，應依民法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規定保護，而不在上開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參照)。再者，消保法第7條第2項所謂之財產，應限於被害人所有權或其他物權等財產而言，並不包括商品自身及被害人之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亦即不包括具有瑕疵(安全上危險商品)商品本身的損害及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
　⒉查，本件馬自達公司為自國外輸入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其餘被告為從事經銷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而本件原告係基於消費關係而購入系爭車輛，為消保法所規定之消費者，然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有設計上之瑕疵，而致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乙情，縱然屬實，乃屬商品本身瑕疵之損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非消保法第8、9條規定保護範圍，則原告尚不得依同法第7條規定請求，況系爭車輛尚不足證明無設計上之瑕疵，已如前述，並有上揭鑑定報告可佐，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難認有理由。
　㈣原告備位聲明其中主張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賠償汽車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第1、4項固定有明文。而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⒉然查，馬自達公司雖為輸入系爭車輛之商品輸入業者，惟依原告所提上揭證據及同業公會鑑定報告，尚無從認定系爭車輛有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欠缺存在，且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為商品本身價值之損害，且以原告主張，亦無法認定為商品通常使用所致，則原告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賠償系爭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亦難認有理由。
　㈤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主張被告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依民法第227條準用22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亦為無理由：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車輛已既由如附表A至K所示原告之賣方，依買賣契約交付予各買方即原告持有系爭車輛，如前所述，系爭車輛並無給付不能之情事，且交付予原告後均能為一般通常使用；又系爭車輛並無法認定有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已如前述，且被告馬自達公司召回計畫所載之瑕疵，並非不能修補，可以更換零件及更新程式為修補，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難認可採。
　㈥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而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價金，亦無理由：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固定有明文。查系爭車輛於交付時已具通常效用及契約約定之效用；又系爭車輛於自被告出廠交付時並無法證明具有原告所指之設計瑕疵存在，且當從認定並因而致系爭車輛價值減損之情事，則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主張系爭車輛有瑕疵而減少價金2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金額20萬元，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依先備位請求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事項所載之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紫音
附表一：
		總編號

		附表

		編號
　
　

		


		


		原告姓名

		住居所地址



		1

		A

		A

		-

		1

		謝明皇

		住 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



		2

		A

		A

		-

		2

		莊聿茹

		住 彰化縣○村鄉○○村○○0巷00○00號



		3

		A

		A

		-

		3

		王衍力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4

		A

		A

		-

		4

		鐘秋蓮

		住 彰化縣○○鎮○○路000號



		5

		A

		A

		-

		5

		林群偉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6

		A

		A

		-

		6

		陳永昌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7

		A

		A

		-

		7

		陳志瑋

		住 臺中市○○區○○里○○街000號



		8

		A

		A

		-

		8

		戴嵩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段0巷000弄0○0號



		9

		A

		A

		-

		9

		林思瑩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0

		A

		A

		-

		10

		林俊延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



		11

		A

		A

		-

		11

		林淑菁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1樓



		12

		A

		A

		-

		12

		陳盈華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13

		A

		A

		-

		13

		林張秀蘭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



		14

		A

		A

		-

		14

		許惠婷

		住 臺中市○○區○○路0巷0弄00號



		15

		A

		A

		-

		15

		張茹亭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0號



		16

		A

		A

		-

		16

		林妙蓬

		住 臺中市○○區○○路000○00號



		17兼48

		A

		A

		-

		17

		昌俋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諺

		設 臺中市○○區○○○○街00號
住 同上



		


		


		


		


		


		


		




		18

		A

		A

		-

		18

		林桂蘭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9

		A

		A

		-

		19

		王思涵

		住 南投縣○里鎮○○街00號之5



		20

		A

		A

		-

		20

		林佩姍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21

		A

		A

		-

		21

		吳淑郵

		住 彰化縣○○鎮○○里○○街000號



		22

		A

		A

		-

		22

		陳譓心

		住 南投縣○○鎮○○巷00○00號



		23

		A

		A

		-

		23

		劉芸妮

		住 臺中市○○區○○里○○路0號9樓之3



		24

		A

		A

		-

		24

		粘采華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5

		A

		A

		-

		25

		林仲田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6

		A

		A

		-

		26

		王錫欽

		住 彰化縣芬園鄉中崙村縣○路000巷00號



		27

		A

		A

		-

		27

		廖淑麗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28

		A

		A

		-

		28

		王衍人

		住 臺中市○○區○○里○○路000○0號



		29

		A

		A

		-

		29

		郭麗華

		住 臺中市○○區○○里○○路0段000號



		30

		A

		A

		-

		30

		屈俊芳

		住 臺中市○○區○○路00號



		31

		A

		A

		-

		31

		李智裕

		住 臺中市○○區○○區○路00○00號



		32

		A

		A

		-

		32

		蔡孟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33

		A

		A

		-

		33

		黃俊翔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34

		A

		A

		-

		34

		林淑玲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



		35

		A

		A

		-

		35

		彭昱攏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號



		36

		A

		A

		-

		36

		謝維珊

		住 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



		37

		A

		A

		-

		37

		吳麗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38

		A

		A

		-

		38

		凃湘苓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39

		A

		A

		-

		39

		黃世民

		住 新竹縣○○市○○里○○○○街00號14樓



		40

		A

		A

		-

		40

		江睿霖

		住 彰化市○○○路000巷0號5樓



		41

		A

		A

		-

		41

		藍泓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42

		A

		A

		-

		42

		謝惠媜

		住 苗栗縣○○鎮○○里○○街0巷0號5樓之1



		43

		A

		A

		-

		43

		何孟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號



		44

		A

		A

		-

		44

		李錦勝

		住 彰化縣○○鄉○○村○○街0號



		45

		A

		A

		-

		45

		王鈺清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46

		A

		A

		-

		46

		廖素如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弄00號



		47

		A

		A

		-

		47

		蔡承瀚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號12樓



		49

		B

		B

		-

		1

		張代斌

		住 新竹市○區○○○路00號26樓



		50

		B

		B

		-

		2

		林立軒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7樓



		51

		B

		B

		-

		3

		邱進順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號1樓



		52

		B

		B

		-

		4

		林茂泉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



		53

		B

		B

		-

		5

		楊凱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



		54

		B

		B

		-

		6

		盧筱惠

		住 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號1樓



		55

		B

		B

		-

		7

		林秀蓁

		住 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56

		B

		B

		-

		8

		陳鈵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57

		B

		B

		-

		9

		王嬿婷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3樓



		58

		B

		B

		-

		10

		黃惠絹

		住 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3樓



		59

		B

		B

		-

		11

		簡君如

		住 桃園市○○區○○里0鄰○○○街000號6樓



		60

		B

		B

		-

		12

		林桂雙

		住 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號



		61

		B

		B

		-

		13

		富立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鳳梅

		設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6樓





		62

		B

		B

		-

		14

		郭士鳴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



		63

		B

		B

		-

		15

		馮至翔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64

		B

		B

		-

		16

		陳金科

		住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2



		65

		B

		B

		-

		17

		簡培漢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2樓



		66

		B

		B

		-

		18

		廖金連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史語所研502室



		67

		B

		B

		-

		19

		詹馨穎

		住 新竹縣○○市○○路000號17樓



		68

		B

		B

		-

		20

		張一得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



		69

		B

		B

		-

		21

		陳宣儒

		住 嘉義縣○○鄉○○村○○00號



		70

		B

		B

		-

		22

		楊依萍

		住 臺北市○○區○○路000○0號2樓



		71

		B

		B

		-

		23

		陳麗芬

		住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00巷00號2樓



		72

		B

		B

		-

		24

		徐元娜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



		73

		B

		B

		-

		25

		曾文謙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16樓



		74

		B

		B

		-

		26

		吳秀香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號11樓



		75

		B

		B

		-

		27

		黃寬豪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76

		B

		B

		-

		28

		賴淑芬

		住 臺北市○○區○○街000號13樓之2



		77

		B

		B

		-

		29

		方韋詅

		住 桃園市○○區○○路000○00號2樓



		78

		B

		B

		-

		30

		呂雪蘭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79

		B

		B

		-

		31

		林志樺

		住 南投縣○○市○○路000號



		80

		B

		B

		-

		32

		黃巧莉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81

		B

		B

		-

		33

		劉巧薇

		住 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



		82

		B

		B

		-

		34

		梁鈞堯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83

		B

		B

		-

		35

		鄭佳旗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



		84

		C

		C

		-

		1

		李權憲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11樓之3



		85

		C

		C

		-

		2

		林建志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之2



		86

		C

		C

		-

		3

		陳惠玲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



		87

		C

		C

		-

		4

		蕭延修

		住 屏東縣○○鎮○○路0號



		88

		C

		C

		-

		5

		王愷榛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13樓之1



		89

		C

		C

		-

		6

		蔡銘修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2



		90

		C

		C

		-

		7

		何承哲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



		91

		C

		C

		-

		8

		廖敏杏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9樓之2



		92

		C

		C

		-

		9

		陳怡芳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93

		C

		C

		-

		10

		陳一帆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0號



		94

		C

		C

		-

		11

		劉貞妤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4樓之1



		95

		C

		C

		-

		12

		徐宛芊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



		96

		C

		C

		-

		13

		黃淑瑛

		住 屏東縣○○市○○○巷000弄00號



		97

		D

		D

		-

		1

		吳秋玲

		住 臺北市○○路000巷00弄0號10樓



		98

		D

		D

		-

		2

		謝靜宜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3樓



		99

		D

		D

		-

		3

		周雅玲

		住 新竹縣○○市○○○路00號7樓



		100

		D

		D

		-

		4

		簡志仲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2樓



		101

		D

		D

		-

		5

		田斐翠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



		102

		D

		D

		　

		6

		羅雪綺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3樓



		103

		D

		D

		-

		7

		邱美玲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04

		D

		D

		-

		8

		蕭文雅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9樓



		105

		D

		D

		-

		9

		徐婉甄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7樓



		106

		D

		D

		-

		10

		黃榮彬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2樓



		107

		D

		D

		-

		11

		王燕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108

		D

		D

		-

		12

		沈青雲

		住 新北市○○區○○路000號22樓之10



		109

		D

		D

		-

		13

		李承浩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



		110

		D

		D

		-

		14

		焦富康

		住 新北市○○區○○路○○巷0弄00號2樓



		111

		D

		D

		-

		15

		張毓青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13樓之3



		112

		D

		D

		-

		16

		林友梅

		住 基隆市○○路000號



		113

		D

		D

		-

		17

		徐兆妘

		住 新竹縣○○鄉○○路0段000○0號



		114

		D

		D

		-

		18

		黃思穎

		住 新竹縣○○鄉○○○街00號



		115

		D

		D

		-

		19

		洪賢宏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116

		D

		D

		-

		20

		梁志明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17

		D

		D

		-

		21

		張麗華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7樓



		118

		D

		D

		-

		22

		黃祥瑋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19

		D

		D

		-

		23

		歐窈吟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1



		120

		D

		D

		-

		24

		張凱皓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7樓



		121

		D

		D

		-

		25

		黃婕穎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5樓



		122

		D

		D

		-

		26

		李璦廷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123

		D

		D

		-

		27

		蔡幸娟

		住 新北市○○區○○街00號5樓



		124

		D

		D

		-

		28

		張武雄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125

		D

		D

		-

		29

		沈家蓁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20樓之2



		126

		D

		D

		-

		30

		陳盈壬

		住 ○○○○○○○區○○○路0○0號



		127

		D

		D

		-

		31

		黃友賓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28

		D

		D

		-

		32

		張珮君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6樓



		129

		D

		D

		-

		33

		丁怡瑄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4樓



		130

		D

		D

		-

		34

		袁明治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0號



		133

		D

		D

		-

		35

		楊菲禾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4樓



		211

		D

		D

		-

		36

		地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淑惠

		設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住 同上



		131

		E

		E

		-

		1

		賴淑珍

		住 臺南市○○區○○○里○○00○0號



		132

		E

		E

		-

		2

		廖俊雄

		住 高雄市○○區○○街00號



		134

		E

		E

		-

		3

		何祥安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



		135

		E

		E

		-

		4

		陳證傑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0號



		136

		E

		E

		-

		5

		郭銘怡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



		137

		E

		E

		-

		6

		許伶雅

		住 高雄市○○區○○路0000巷0號



		138

		E

		E

		-

		7

		簡婉貞

		住 高雄市○○區○○路0巷00○0號5樓



		139

		E

		E

		-

		8

		林雪文

		住 屏東縣○○鄉○○村0鄰○○路0巷00號



		140

		E

		E

		-

		9

		蕭秀蘭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141

		E

		E

		-

		10

		黃吉鄰

		住 高雄市○鎮區鎮○路000號



		142

		E

		E

		-

		11

		驀翊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珮竹

		設 高雄市○○區○○街00號1樓


住 同上



		143

		E

		E

		-

		12

		高瑞珠

		住 高雄市○○○○路000號2樓



		144

		F

		F

		-

		1

		徐莉雯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145

		F

		F

		-

		2

		林慧琦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46

		F

		F

		-

		3

		蘇甫瀚

		住 桃園市○○區○○路0000號3樓



		147

		F

		F

		-

		4

		洪冠揚

		住 雲林縣○○市○○街00號
居 雲林縣○○市○○路00巷00號



		148

		G

		G

		-

		1

		黃婉文

		住 新竹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149

		G

		G

		-

		2

		古芸瑜

		住 苗栗縣○○市○○路00號



		150

		G

		G

		-

		3

		范美玉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3樓



		151

		G

		G

		-

		4

		朱欽鋒

		住 苗栗縣○○鎮○○里0鄰0○0號



		152

		G

		G

		-

		5

		杜玟儀

		住 新竹縣○○市○○○街000號4樓之1



		153

		G

		G

		-

		6

		姜進忠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



		154

		G

		G

		-

		7

		林婉琪

		住 新竹市○○路000巷000號1樓



		155

		G

		G

		-

		8

		陳麒全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



		156

		G

		G

		-

		9

		林昆祺

		住 新竹市○○街000號



		157

		G

		G

		-

		10

		吳孟珊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4樓之1



		158

		G

		G

		-

		11

		鄧清香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59

		G

		G

		-

		12

		尹小嵐

		住 新竹市○○路00巷0號9樓
居 桃園市○○區○○街000號



		160

		G

		G

		-

		13

		陳國偉

		住 新竹市○區○○路00巷00號2樓



		161

		G

		G

		-

		14

		范振福

		住 苗栗縣○○鎮○○路0號8樓



		162

		G

		G

		-

		15

		蘇國彰

		住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



		163

		H

		H

		-

		1

		葉思嫻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



		164

		H

		H

		-

		2

		廖金起

		住 雲林縣○○鎮○○里○○00號



		165

		H

		H

		-

		3

		鄭博豪

		住 雲林縣○○鄉○○村000號之4



		166

		H

		H

		-

		4

		張玉力

		住 嘉義市○○街000○0號2樓



		167

		I

		I

		-

		1

		周亭村

		住 桃園市○○區○○路00號



		168

		I

		I

		-

		2

		鄭嘉銘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0號



		169

		I

		I

		-

		3

		陳志豪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0

		I

		I

		-

		4

		李嘉偉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11樓



		171

		I

		I

		-

		5

		吳芝蓉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14樓



		172

		I

		I

		-

		6

		賴振鈺

		住 桃園市○○區○○街000巷0號



		173

		I

		I

		-

		7

		賴雨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0號



		174

		I

		I

		-

		8

		沈羿君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5

		I

		I

		-

		9

		施文龍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13樓



		176

		I

		I

		-

		10

		李美玲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0號



		177

		I

		I

		-

		11

		謝金基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之1



		178

		I

		I

		-

		12

		蔡慈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0○0號7樓



		179

		I

		I

		-

		13

		邱有福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180

		I

		I

		-

		14

		林敬淳

		住 桃園市○○區○○路00巷000號



		181

		I

		I

		-

		15

		陳怡君

		住 桃園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182

		I

		I

		-

		16

		曾小惠

		住 苗栗縣○○鎮○○街000巷0號7樓



		183

		I

		I

		-

		17

		張欣儀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6樓



		184

		I

		I

		-

		18

		何文倩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號11樓之5



		185

		I

		I

		-

		19

		姜志宏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86

		I

		I

		-

		20

		張月菊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號



		187

		I

		I

		-

		21

		賴一舜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6樓之1



		188

		J

		J

		-

		1

		林黛瑩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



		189

		J

		J

		-

		2

		邱添丁

		住 臺南市○○區○○路00巷0號



		190

		J

		J

		-

		3

		王音迪

		住 臺南市○○區○○里0鄰○○000號之1



		191

		J

		J

		-

		4

		蔡宛諭

		住 臺南市○區○○○街0號10樓



		192

		J

		J

		-

		5

		郭重凱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93

		J

		J

		-

		6

		孫吾遺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



		194

		J

		J

		-

		7

		張延如

		住 臺南市○○區○○路000○0號



		195

		J

		J

		-

		8

		姜如美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



		196

		J

		J

		-

		9

		陳亞倫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197

		J

		J

		-

		10

		呂桂賓

		住 臺南市○區○○街000號7樓之1



		198

		J

		J

		-

		11

		吳峯各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199

		J

		J

		-

		12

		楊琮百

		住 臺南市○○區○○里○○路0段000號



		200

		J

		J

		-

		13

		李念芝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弄0號



		201

		J

		J

		-

		14

		蕭鎮源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0號8樓



		202

		J

		J

		-

		15

		林育顯

		住 新竹縣○○鄉○○○街00巷0號



		203

		J

		J

		-

		16

		楊達成

		住 臺南市○○區○○街00號



		204

		J

		J

		-

		17

		林慧雯

		住 臺南市○里區○○路000巷0號



		205

		J

		J

		-

		18

		李佩儒

		住 臺南市○○區○○○街00巷00號



		206

		J

		J

		-

		19

		黃建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207

		J

		J

		-

		20

		羅國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5樓



		208

		K

		K

		-

		1

		包益吉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3樓



		209

		L

		L

		-

		1

		王瑞隆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



		210

		L

		L

		-

		2

		游鈺鳳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8樓之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姓名及地址詳如附表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呂紹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伍經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張家和律師

被      告  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貽彬  

被      告  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榮城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TUNG Te-Wang（佟德望）



被      告  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武陸  

被      告  瑞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康登春  

被      告  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振達  

被      告  駿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若飛  

被      告  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須賀学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施穎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

    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

    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訴訟人

    ，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1

    7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一、被告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自達公司)之法定

    代理人於起訴時為渡部宣彥，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先後依

    序變更為川村修、中島徹、工藤秀俊、大須賀学，並經其先

    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4月14日府產商字

    第11248017600號函、臺北市政府113年4月17日府產商字第1

    13481784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七第469至471頁、本院卷八

    第205至209頁、本院卷九第258至262頁、本院卷十第166至1

    72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亦應准許。

二、被告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標達公司)

    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謝才敏(HSIEN Tsai Min)，嗣於本

    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佟德望 (TUNG Te-Wang)，並經佟德望(

    TUNG Te-Wang)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

    、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八

    第127至131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

    為周大弼，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邱振達，並經邱振達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桃園市政府112年1月7日府經商行字

    第11290705770號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九第2

    32至246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四、被告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和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

    為宗成功，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貽彬，並經陳貽彬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12月11日府產業商

    字第11255863010號函可佐（見本院卷十第176至184頁），

    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如附表A至附表L所示車型、車號之汽車

    (下合稱系爭車輛)由被告馬自達公司進口輸入，並分別由被

    告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達公司)、三和公司、加達

    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達公司)、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北達公司)、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右達公司)、

    標達公司、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鈞賀公司)、瑞達汽

    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達公司)、慶達公司、駿達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駿達公司)、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

    大公司)(上開11家公司與馬自達公司合稱被告)所經銷出售

    ，因系爭車輛具有下列瑕疵：㈠汽缸床墊片密度性下降，所

    產生冷卻水外溢現象，冷卻水旁通閥爆裂、汽缸頭蓋燒蝕、

    缸壓差過大，此類瑕疵是因為引擎的活塞頭設計不良；㈡進

    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導致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㈢金屬連結

    線斷裂或不良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㈣機油鍊條之雙張

    力器型設計降低鍊條百分之20之承受張力而產生斷裂之瑕疵

    ，此類瑕疵是因為機油鍊條之雙張力器型設計之瑕疵，而有

    設計上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致原告各受有系爭車輛交

    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為此，先位聲明爰依消費者保護

    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馬自達

    公司與其餘被告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備位聲明部分：

    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分別對被告及同法第359條減少價金

    後，依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之價金20萬元、或依

    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20萬元

    ；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對被告馬自達公司依民法第191條

    之1第1、4項規定請求；又附表A至K所示原告對被告馬自達

    公司依民法第191條之1之請求與對附表A至K所示被告之不完

    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屬不真正連帶責任。原告請求擇一為原

    告勝訴之判決，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馬自

    達公司、高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㈡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B

    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加達公司

    應連帶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馬

    自達公司、北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

    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馬自達公司、標達公

    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

    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馬自達公司、瑞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

    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馬自達公司、慶達

    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㈩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應連帶給付如

    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

    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備位聲明：㈠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

    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高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

    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

    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三和公司應給付

    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應

    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加達公司

    應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

    公司應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北

    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

    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㈩右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標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鈞賀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

    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瑞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

    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示

    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慶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

    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

    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駿達公司應給付如附

    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

    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東大公司應給

    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

    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第㈠、㈡

    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高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

    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㈢、㈣項之給付，如馬

    自達公司、三和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

    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㈤、㈥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加達

    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第㈦、㈧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北達公司其中一人已

    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㈨、㈩項之

    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

    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

    公司、標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

    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

    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瑞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

    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

    ，如馬自達公司、慶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

    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

    、駿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

    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其中

    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柴油引擎出現冷卻水外溢現象，實係因

    系爭車輛於低轉速及高負荷下長時間行駛時，會使得汽缸墊

    片具有之彈簧特性產生變化，密封性能下降所致。冷卻水外

    溢後會啟動引擎設計之保護功能，雖然暫時限制動力輸出，

    但不會產生安全疑慮。況冷卻水外溢現象之原告，非在車輛

    交付短期內就出現冷卻水外溢之現象，而係經過長期之行駛

    後方產生，乃係因車輛持續以高檔位行駛高於5％陡坡道，引

    擎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下行駛經年累月所致，亦非通常使

    用。而台灣馬自達公司官網公告，係在說明造成冷卻水外溢

    現象之原因，且為消除消費者疑慮，所以自主進行召回檢測

    ，該公告及陳報交通部之召回改正計畫尚不能證明系爭車輛

    之引擎具有任何瑕疵。而原告主張之冷卻水旁通閥爆裂、凸

    輪軸磨損、機油鍊條斷裂、汽缸壓過高現象與汽缸墊片的密

    封性能下降導致引擎冷卻水從副水箱溢出之現象並無關連。

    況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害，縱認其受有損害，其亦未

    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㈣而系爭車輛設計上並無瑕疵，馬

    自達公司進口除符合相關法令認證外，系爭車輛保護程式啟

    動等設計均符合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被告並無違反消保法第7條規定。況該條

    規定之商品責任，請求賠償範圍應限於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

    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損害，原告並未

    舉證證明其健康或安全受有任何侵害而生損害。縱認系爭車

    輛不符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

    安全性，A-13、D-12、B-30之原告主張發生損害之日截至原

    告起訴時均已經超過兩年，原告依照消保法第7條所為之請

    求亦已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系爭車輛引擎並無生產、

    製造或設計之欠缺，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規

    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況被告對於有發生冷

    卻水外溢現象或經檢測汽缸墊片密封性不足之車輛，已經免

    費更換引擎修復完畢，縱使原有瑕疵，亦已不存在，原告自

    不得請求減少價金；且原告A-17、A-23、A-27、A-31、A-36

    、A-43、A-44、A-47、B-09、B-14、B-16、B-18、B-19、B-

    30、D-03、D-06、D-09、D-19、D-21、D-28、D-32、D-34、

    E-02、G-14、I-03、I-04、I-06、I-18、J-10於交車後至提

    供A～L附表予被告訴訟代理人即109年2月6日時已逾5年，而

    原告A-9、A-13、A-15、A-17、A-21、A-28、B-15、B-24、B

    -24、B-30、C-12、D-12、D-13、G-12、I-14、J-8、J-20、

    L-2主張故障時間均在起訴即108年9月16日前六個月，其請

    求減少價金之形成權已罹於除斥期間。復原告已依約交付指

    定車輛並無瑕疵，且原告召回並更新程式，並不會造成汽車

    馬力及扭力下降。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與引擎有瑕

    疵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當不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

    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具有其主張之系爭瑕疵，並提出馬自達公

    司官網公告、召回改正公告、聲明稿、馬自達公司函覆財團

    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心)回函、車安中心之「

    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

    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車安中心108

    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

　　、公路總局之省道險坡統計資料、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

    公會(下稱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等為據(見本

    院卷一第142至151頁、本院卷七第219頁以下、本院卷一第1

    30至140頁、本院卷十第317頁、本院卷十二第70頁以下、本

    院卷十第368頁）。經查：

　⒈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9月6日聲明稿、107年10月31日

    馬自達公司召回改正公告、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

    第121號函等主要內容略以：搭載系爭引擎車款車輛如以高

    檔位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或如果車輛持續在

    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以高檔位持

    續行駛)），引擎內部燃燒壓力與溫度較易升高。調查發現

    ，若上述行車模式持續，高壓的燃燒氣體經由汽缸床墊片進

    入引擎冷卻液管路，而可能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進

    而啟動引擎保護程式，暫時抑制引擎動力輸出，使車速有逐

    漸降低現象發生等情；而上揭車安中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

    略以：該墊片密封性下降問題，依分析結果表示係因在外氣

    溫度高情況下，當引擎持續處於低轉速高負荷行使模式，引

    擎溫度就會升高，使得燃油燃燒時產升高壓力狀態，造成汽

    缸墊片本身具有彈簧特性產生變化，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

    下降，但馬自達公司未有相關設計避免此情況，有未具符合

    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情形等語。惟以該馬自達聲

    明稿、召回改正公告、回函內容，關於「以高檔位行駛於斜

    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上述行車模式持續」或是「車

    輛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

    、以高檔位持續行駛」等內容，其所指「致使汽缸墊片密封

    性能下降」之車輛使用條件並非明確，究竟要以高檔位於斜

    率高於5％陡坡道上或是上坡路段高檔位行駛持續多久時間，

    才會發生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且包含車安中心汽車

    安全性分析報告在內，均未提及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

    之原因，足見，尚難僅據此認定原告所主張系爭引擎存在活

    塞頭設計不良之瑕疵存在。況且，馬自達公司在該聲明稿中

    亦同時表示以透過變更引擎控制程式，使引擎內部的燃燒壓

    力與溫度不致過度升高可以對之加以因應改善下，亦難僅以

    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為汽車通常效用，而推論原告

    主張系爭引擎有原告所主張之活塞頭設計等不良設計瑕疵存

    在。

　⒉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11月27日召回改正公告略以：因

    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配置將可能無法完全清除積碳，導

    致進氣閥門無法完全關閉，可能會造成汽缸壓縮力不足。在

    最嚴重的情況下，引擎可能熄火，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

    然而上揭召回公告中，並未說明該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

    配置有何欠缺，究竟是設計上欠缺亦或是彈簧本身有欠缺？

    均非明確，尚難據此認定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進氣閥門彈簧

    設計不良之設計瑕疵。而且該公告亦表明召回作業方式為更

    換進氣閥門彈簧，則並非無法以更換彈簧零件改善，益徵無

    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

　⒊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

    以：某些特定柴油車輛上，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

    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車安中心108

    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

    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

    0000B及SH00-00000C）有瑕疵，已有對策後之新型式排氣壓

    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Y6-18W00）等情。又同業公會111年1

    0年19日補充鑑定函：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功能密合用

    途，如引擎所排放之高溫廢氣，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

    ...，致使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電路受損無法作用，該封裝

    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瑕疵等語。然而上揭馬自達公司函文

    所指：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

    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並未說明造成之原因，無法據以認

    定原告主張排氣壓力感知器瑕疵存在。又車安中心會議紀錄

    中所指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0000B及SH00-

    00000C）有瑕疵，但並未言明瑕疵之內容，無從認定是否屬

    於設計上瑕疵，且同時記載以更換方式除去瑕疵，則該等瑕

    疵顯然與設計上瑕疵無從補正情形不同。又同業公會111年1

    0年19日補充鑑定函中所指：該封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

    瑕疵，然本件系爭車輛尚乏其他佐證用以證明係因封裝膠體

    之選用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是亦難以此為原告主張

    有利之認定。綜上，尚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關於排氣壓力

    感知器故障之瑕疵存在。

　⒋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

    以：在目標柴油車輛上，機油泵浦鍊條各部件磨損斷裂情形

    ，乃因潤滑的機油中有過量的碳微粒，究其來源，乃因此高

    性能引擎若長期在嚴苛的操作條件下(車主手冊中有載明若

    有嚴苛的操作條件應更頻繁更換機油)，機油會提早劣化而

    造成機油潤滑性能下降，而使引擎機油混入碳微粒，碳微粒

    變成研磨材造成機油泵浦鍊條摺動處的異常磨損，若長期累

    積磨損，將致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機油泵浦會無法壓送機油

    ，造成引擎故障燈和機油壓力警示燈會亮起，且車輛會處於

    無法加速狀態，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又車安中心10

    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

    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機油泵浦鍊條經日本原廠檢測符合設計

    規範，品質並無問題，台灣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例係因車主

    未依保養週期更換機油，導致機油劣化造成該鍊條異常磨損

    斷裂，為此理由未獲與會學者專家之認同。由於國內其他品

    牌柴油車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情形相當少見，且馬自達公司亦

    表示自家廠牌其他形式柴油引擎並無發生機油泵浦鍊條斷裂

    情形，而國內此型引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件頻傳，迄今已

    有51件，且該鍊條斷裂後機油泵無法提供機油潤滑，車輛將

    無法加速，已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但以上揭馬自達公

    司函文其內容並未表明機油泵浦鍊條本身有何設計等瑕疵存

    在。而車安中心會議紀錄並未舉體指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的

    原因，當亦均無法推論該機油泵浦鍊條本身存在原告所主張

    瑕疵。

　⒌綜上調查，原告所舉上揭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所購買而

    持有之系爭車輛確有如原告主張設計上等瑕疵，且尚不足以

    認定於流通進入市場後，並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

    理期待之安全性。　　

　㈡關於系爭車輛是否具有原告所主張之瑕疵，設計上不符合當

    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安全性等節，經原告聲請鑑定

    ，送請同業公會進行鑑定意見如下：

　⒈114年3月4日鑑定報告：

　⑴經兩造同意並選定系爭車輛，其中①車輛汽缸墊片密合性測試

    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A）、②排氣壓力感知

    器故障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B）及車號000

    -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C）所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③進氣

    氣門彈簧以檢測車輛C已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送請同業公

    會進行鑑定，並於進行鑑定當日現場偕同原告訴訟代理人、

    原告代表、車主、被告訴訟代理人、被告代表及技術單位人

    員於113年9月27日共同進行實車現況鑑定取樣。鑑定分析及

    結果如下：

　鑑定分析：A.本委託鑑定案將依所提供資料及實車現況鑑定

    結果作分析，案內涉及車輛廠家元件設計之爭議，本會不作

    任何評論，建議由設計車廠提出設計理念或變更設計之說明

    。B.檢測車輛A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實車排氣

    壓力感知器檢測引擎轉速約介於780-810rpm，排氣壓力約介

    於98-103kPa，排氣壓力感知器拆卸後更換為新品，針對原

    設計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經實驗室檢測後感知器輸出端隨壓力

    上升而上升，研判檢測車輛A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作用正常。C

    .檢測車輛B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檢測車輛B引

    擎汽缸蓋密合測試過程，引擎冷卻液溫度維持在85-93℃，變

    速箱油溫維持在85-93℃，以失速測試步驟方式，CO2檢測器

    容液顏色由藍色轉變為黃色，表示冷卻液中含有CO2成分存

    在，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

    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水道中。D.檢測車輛C所提供

    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結果檢測車輛C之排氣感知器作用正

    常。E.檢測車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為使用中更換零件

    ，自由長度量測值介於48.66-49.70mm之間，另量測對照進

    氣氣門彈簧新品自由長度為50.78mm，新舊品測量結果約有2

    .12-1.08mm的差異量。F.依原廠所提供進氣氣門彈簧檢修規

    範：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為1.7mm、進氣氣門彈簧

    壓縮高度至35mm時需在19.4-21.4kgf之間。檢測車輛C所提

    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檢測結果：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偏移量

    均小於1.7mm，但非常接近1.7mm；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彈

    簧頂部偏移量小於1.7mm。另外，針對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

    度至35mm時之壓縮力檢測，8個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

    m時均約在17.0-17.1kgf左右；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彈簧

    壓縮力檢測約為18.2kgf；新舊品約有1.1kgf的壓縮力差異

    。G.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依原

    廠之維修手冊檢驗方式，機油泵鍊條需安裝於車上利用原廠

    之特殊工具檢查鍊條滾筒外徑間的距離，機油泵鍊條個別零

    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之

    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檢測結果檢測

    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與對照機油泵鍊條新品，相同28

    節鍊節的自由長度均約為44.1cm，誤差值為±1mm之間，無法

    分辨兩者的差異性。

　基於上開鑑定分析，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綜合上述鑑

    定資料結果：A.檢測車輛A及檢測車輛C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

    結果作用正常。B.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

    的可能性較高。C.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

    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

    檢驗規範。D.檢測車輛C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與對造機

    油泵鍊條新品進行長度檢驗，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無

    法分辨兩者差異性。有同業公會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書可

    稽(見外放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

　⒉同業公會依據上揭兩造所提供之具體零件、參酌財團法人車

    輛安全審驗中心之「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

    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

    報告以及原告所提出之SKYACTIV-D2.2柴油引擎系列(SH-VPT

    S)瑕疵要點說明文件等作為鑑定參考。而為下列鑑定意見（

    見本院卷十一第74至86頁，114年5月8日鑑定報告）：

　⑴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

    下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發生原因為何?是否係因系爭車

    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汽缸墊片為汽缸蓋與

    汽缸本體接合時之密合墊片，多半為多層鋼材複合結構材質

    ，並在外層鋼材表表面塗裝NBR膠以強化其密合性。汽缸墊

    片在定期保養作業上為非定期更換之消耗性材料。系爭車

    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經查系爭車輛冷卻水

    外溢現象係為燃燒後之C02廢氣所致。燃燒室燃油爆炸燃燒

    後高溫高壓使其產生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密合性問題，導致該

    原因可能：A.汽缸蓋與汽缸本體鋁合金材質及汽缸墊片不同

    材質高溫高壓環境下所衍生之問題；B.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

    ：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

    ；C.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固定螺栓強度問題致使無法有效密合

    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及汽缸墊片。綜合上述因素，汽缸墊片密

    度性下降為有可能的原因之一。

　⓶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認為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致冷卻水外

    溢現象，發生原因最有可能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

    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則

    上揭114年5月8日之鑑定意見中關於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

    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

    水道中之結果，最可能原因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

    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既

    然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在無法排除長期時間經過導致

    老化因素下，已難認定原告所主張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

    等設計不良所致為可採信。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

    合性作用不佳的可能性較高。惟以檢測車輛B於鑑定當時，

    行使里程數累積為157,039km(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第11

    頁），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柴油引擎車輛在長

    期行駛累積高行駛里程數後，汽缸床墊片有可能會因老化會

    產生汽缸床墊片密封性下降的問題。是該車經鑑定，雖其引

    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可能性雖高，但仍無法排除是長

    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之可能，尚難以此推認原告主張係因系

    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再者，鑑定意見表示，車輛引擎活塞頭形狀之設計主要為改

    進燃燒室内氣體的擾動現象，使壓縮空氣與霧化燃油經由擾

    流揮發充分混合，以提升燃燒效率。而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

    設計，如因提昇燃燒效率而衍生其他部件設計選用問題，建

    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

    測資料，本會無法就廠家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

    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以上揭鑑定意

    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下

    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原因為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

    所致。

　⑵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

    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氣門開啟與關閉主要

    靠凸輪軸轉動機構元件及汽門彈簧的彈力作用相互配合，汽

    門彈簧裝配時會預壓彈簧，達到汽門閥與閥座密合的目的，

    輪軸上凸輪為滾動機件，驅動搖臂等機構，開啟進、排氣閥

    門。汽缸蓋内之上述各機件轉動係靠引擎機油潤滑與散熱

    ，另外搖臂室蓋内可能會有殘留廢氣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

    附著，亦靠機油做清潔。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

    ，因凸輪軸為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

    滑不良或是機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

    導致。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

    直接原因為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因凸輪軸為

    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

    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導致。而參以1

    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當進氣閥門彈簧強度不足無法達到汽

    門密合的效果時，燃燒後之廢氣有可能進入搖臂式蓋内產生

    積碳問題。另有關系爭車輛汽門彈簧設計問題，建議由引擎

    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

    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

    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

    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

    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顯非明確。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

    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

    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之原因並無法排除是該零件本身製

    造所致？或是經過一定時間使用經過所致？是無法僅由彈簧

    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而推認系爭車輛發生累

    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

    設計不良所致。是以上揭鑑定意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發生

    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

    簧設計不良所致。

　⑶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

    膠體，是否存有設計上之瑕疵，致該封裝膠體易因引擎内高

    溫水氣炸開形成微裂隙，進而產生金屬線腐蝕、斷裂或不良

    而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案内所提供MAZDA排氣

    壓力感知器為三線可變壓阻式...，經壓力感測檢驗大氣壓

    力下訊號電壓為約為0.897V，該感測器若訊號輸出電壓小於

    0.33V表示感知器電路故障，當施以氣壓時訊號電壓為約為1

    .433V，...，排氣壓力感知器的訊號電壓會隨著壓力變化，

    案内檢附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研判為正常良品。排氣壓力感

    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

    密合用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

    溫並含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

    如IEC6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

    車輛環境。MAZDA公司的排氣壓力感知器採用膠體封裝方式

    設計，建議由設計原廠提出該零件之所參考的環境檢測規範

    與標準及驗證結果，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廠家部

    件設計的問題。然就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達770輛，佔

    銷售比率約6.7％(見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故障

    率稍偏不正常。系爭車輛如該排氣壓力感知器環境檢測未

    達規範標準，會因引擎燃燒後所排放之廢氣所含高溫水氣，

    一段時間累積使用後，有可能會使排氣壓力感知器的封裝膠

    體產生微缝隙，造成感知器的電路封裝不良，致使排氣壓力

    感知器故障等情。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排氣壓

    力感知器故障情形，即使因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

    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偏不正常，但鑑定意見仍然無法

    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設計上之瑕疵。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鑑定意見就故障之原因未經確認，雖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上

    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密合用

    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溫並含

    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如IEC6

    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車輛環

    境。但系爭車輛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究竟是否存

    在何種發生故障原因，鑑定意見並未認定。　　

　鑑定意見雖引用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而認定系爭

    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

    偏不正常，但無法確認故障原因為何，當無法直接推認原告

    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

    設計上瑕疵為真實。　

　⑷關於機原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是

    否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機油鍊條為傳遞動力

    之機件，驅動機油泵作動，為能達到鍊條一定的張力，避免

    過鬆，均會設計張力器以調整機油鍊條的張力，並有一定的

    規範值。張力不足會導致機油鍊條跳齒或鬆脫，若主動輪瞬

    間轉動扭力過大，機油鍊條甚至有斷裂的可能性；若張力調

    整太緊，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可能會導致變形而斷裂。系

    爭車輛引擎内機油鍊條與張力調節器選用設計問題，建議由

    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

    料，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

    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則鑑定意見並未認定爭車

    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

    裂情況甚明。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參酌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檢測車

    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機油泵鍊條個別

    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

    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無法分辨兩

    者的差異性。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未定期更換

    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會使機油對機件潤滑及散熱不良容易造

    成引擎内部機件磨損（包含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有可能

    會造成機油鍊條斷裂。則顯然依據上揭鑑定結果，未能排除

　　未定期更換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之可能性下，亦無法認定原

    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

    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為真實。

　⒉綜上，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其主張之上開設計瑕疵，設計不

    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尚難認

    可採。

　⒊另原告請求函詢車安中心關於系爭車輛安全性召回之迄今統

    計資料，再交由同業公會補行鑑定；另請求函詢鑑定人同業

    公會是否需取得系爭引擎設計資料，如鑑定人回覆需要該等

    資料，則請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函詢日本馬自達株式會社等

    證據等調查聲請，本院認鑑定人同業公會，已經完成本件鑑

    定，上揭證據調查已無必要，附此指明。　

　㈢原告先位聲明主張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系爭車輛價

    值減損2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

    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

    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

    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消保法第8條定有明

    文。又按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視為該商品之設計

    、生產、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者，負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

    任，消保法第9條亦定有明文。又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

    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場，或提

    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

    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

    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

    、3項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

    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該商品或服

    務是否具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認定之，消保法施

    行細則第5條第2款亦定明文。且按消保法第二章第一節「健

    康與安全保障」92年修正前第7條所規定：「從事設計、生

    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乃商品製造者侵權行

    為責任，各項為不同請求權，均本諸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

    ，其身體健康不應受到危害之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安全

    性與衛生性。觀諸立法院審議該法草案條文對照表第7條之

    說明所載：「㈠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其身體健康不應受

    到危害，故應要求商品或服務安全性或衛生性。㈡本條稱危

    險而不稱瑕疵，主要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等語，可知該

    規定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係為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復觀

    92年修正為現行消保法第7條第1項規定，係以修正前第一項

    所稱「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指商品或服務欠缺安全性，

    而所謂「欠缺安全性」，指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或服務於

    提供時，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

    言，爰參考歐體指令第6條並將本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及

    第2項規定修正予以納入（立法理由參照）。從而該條規定

    之「商品責任」規範之目的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請

    求之賠償範圍為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

    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的損害。是商品本身之瑕疵損害，應依

    民法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規定保護，而不在上開規定保護

    範圍之列(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參照)。再者，

    消保法第7條第2項所謂之財產，應限於被害人所有權或其他

    物權等財產而言，並不包括商品自身及被害人之其他純粹經

    濟上損失，亦即不包括具有瑕疵(安全上危險商品)商品本身

    的損害及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

　⒉查，本件馬自達公司為自國外輸入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

    其餘被告為從事經銷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而本件原告係

    基於消費關係而購入系爭車輛，為消保法所規定之消費者，

    然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有設計上之瑕疵，而致系爭

    車輛交易價值減損乙情，縱然屬實，乃屬商品本身瑕疵之損

    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非消保法第8、9條規定保護範圍

    ，則原告尚不得依同法第7條規定請求，況系爭車輛尚不足

    證明無設計上之瑕疵，已如前述，並有上揭鑑定報告可佐，

    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難認有理由。

　㈣原告備位聲明其中主張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

    請求賠償汽車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

    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

    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

    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第1、4項固定有明文。而

    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

    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

    、設計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

    ，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

    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

    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

    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

    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⒉然查，馬自達公司雖為輸入系爭車輛之商品輸入業者，惟依

    原告所提上揭證據及同業公會鑑定報告，尚無從認定系爭車

    輛有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欠缺存在，且原告主張系爭

    車輛交易價值減損，為商品本身價值之損害，且以原告主張

    ，亦無法認定為商品通常使用所致，則原告依民法第191條

    之1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賠償系爭車輛價值

    減損20萬元之損害，亦難認有理由。

　㈤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主張被告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依

    民法第227條準用22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易價

    值減損20萬元，亦為無理由：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

    ，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

    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

    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

    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

    請求賠償。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車輛已既由如附表A至K所示原告之賣方，依買賣契約

    交付予各買方即原告持有系爭車輛，如前所述，系爭車輛並

    無給付不能之情事，且交付予原告後均能為一般通常使用；

    又系爭車輛並無法認定有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已如前述

    ，且被告馬自達公司召回計畫所載之瑕疵，並非不能修補，

    可以更換零件及更新程式為修補，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準

    用第226條規定，請求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難認可採。

　㈥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而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價金，亦無理由：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

    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

    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

    9條固定有明文。查系爭車輛於交付時已具通常效用及契約

    約定之效用；又系爭車輛於自被告出廠交付時並無法證明具

    有原告所指之設計瑕疵存在，且當從認定並因而致系爭車輛

    價值減損之情事，則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主張系爭車

    輛有瑕疵而減少價金2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

    告返還減少之價金金額20萬元，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依先備位請求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

    事項所載之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審酌核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紫音

附表一：

總編號 附表 編號 　 　   原告姓名 住居所地址 1 A A - 1 謝明皇 住 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 2 A A - 2 莊聿茹 住 彰化縣○村鄉○○村○○0巷00○00號 3 A A - 3 王衍力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4 A A - 4 鐘秋蓮 住 彰化縣○○鎮○○路000號 5 A A - 5 林群偉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6 A A - 6 陳永昌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7 A A - 7 陳志瑋 住 臺中市○○區○○里○○街000號 8 A A - 8 戴嵩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段0巷000弄0○0號 9 A A - 9 林思瑩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0 A A - 10 林俊延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 11 A A - 11 林淑菁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1樓 12 A A - 12 陳盈華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13 A A - 13 林張秀蘭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 14 A A - 14 許惠婷 住 臺中市○○區○○路0巷0弄00號 15 A A - 15 張茹亭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0號 16 A A - 16 林妙蓬 住 臺中市○○區○○路000○00號 17兼48 A A - 17 昌俋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諺 設 臺中市○○區○○○○街00號 住 同上        18 A A - 18 林桂蘭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9 A A - 19 王思涵 住 南投縣○里鎮○○街00號之5 20 A A - 20 林佩姍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21 A A - 21 吳淑郵 住 彰化縣○○鎮○○里○○街000號 22 A A - 22 陳譓心 住 南投縣○○鎮○○巷00○00號 23 A A - 23 劉芸妮 住 臺中市○○區○○里○○路0號9樓之3 24 A A - 24 粘采華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5 A A - 25 林仲田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6 A A - 26 王錫欽 住 彰化縣芬園鄉中崙村縣○路000巷00號 27 A A - 27 廖淑麗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28 A A - 28 王衍人 住 臺中市○○區○○里○○路000○0號 29 A A - 29 郭麗華 住 臺中市○○區○○里○○路0段000號 30 A A - 30 屈俊芳 住 臺中市○○區○○路00號 31 A A - 31 李智裕 住 臺中市○○區○○區○路00○00號 32 A A - 32 蔡孟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33 A A - 33 黃俊翔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34 A A - 34 林淑玲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 35 A A - 35 彭昱攏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號 36 A A - 36 謝維珊 住 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 37 A A - 37 吳麗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38 A A - 38 凃湘苓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39 A A - 39 黃世民 住 新竹縣○○市○○里○○○○街00號14樓 40 A A - 40 江睿霖 住 彰化市○○○路000巷0號5樓 41 A A - 41 藍泓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42 A A - 42 謝惠媜 住 苗栗縣○○鎮○○里○○街0巷0號5樓之1 43 A A - 43 何孟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號 44 A A - 44 李錦勝 住 彰化縣○○鄉○○村○○街0號 45 A A - 45 王鈺清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46 A A - 46 廖素如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弄00號 47 A A - 47 蔡承瀚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號12樓 49 B B - 1 張代斌 住 新竹市○區○○○路00號26樓 50 B B - 2 林立軒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7樓 51 B B - 3 邱進順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號1樓 52 B B - 4 林茂泉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 53 B B - 5 楊凱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 54 B B - 6 盧筱惠 住 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號1樓 55 B B - 7 林秀蓁 住 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56 B B - 8 陳鈵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57 B B - 9 王嬿婷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3樓 58 B B - 10 黃惠絹 住 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3樓 59 B B - 11 簡君如 住 桃園市○○區○○里0鄰○○○街000號6樓 60 B B - 12 林桂雙 住 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號 61 B B - 13 富立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鳳梅 設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6樓  62 B B - 14 郭士鳴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 63 B B - 15 馮至翔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64 B B - 16 陳金科 住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2 65 B B - 17 簡培漢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2樓 66 B B - 18 廖金連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史語所研502室 67 B B - 19 詹馨穎 住 新竹縣○○市○○路000號17樓 68 B B - 20 張一得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 69 B B - 21 陳宣儒 住 嘉義縣○○鄉○○村○○00號 70 B B - 22 楊依萍 住 臺北市○○區○○路000○0號2樓 71 B B - 23 陳麗芬 住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00巷00號2樓 72 B B - 24 徐元娜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 73 B B - 25 曾文謙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16樓 74 B B - 26 吳秀香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號11樓 75 B B - 27 黃寬豪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76 B B - 28 賴淑芬 住 臺北市○○區○○街000號13樓之2 77 B B - 29 方韋詅 住 桃園市○○區○○路000○00號2樓 78 B B - 30 呂雪蘭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79 B B - 31 林志樺 住 南投縣○○市○○路000號 80 B B - 32 黃巧莉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81 B B - 33 劉巧薇 住 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 82 B B - 34 梁鈞堯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83 B B - 35 鄭佳旗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 84 C C - 1 李權憲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11樓之3 85 C C - 2 林建志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之2 86 C C - 3 陳惠玲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 87 C C - 4 蕭延修 住 屏東縣○○鎮○○路0號 88 C C - 5 王愷榛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13樓之1 89 C C - 6 蔡銘修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2 90 C C - 7 何承哲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 91 C C - 8 廖敏杏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9樓之2 92 C C - 9 陳怡芳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93 C C - 10 陳一帆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0號 94 C C - 11 劉貞妤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4樓之1 95 C C - 12 徐宛芊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 96 C C - 13 黃淑瑛 住 屏東縣○○市○○○巷000弄00號 97 D D - 1 吳秋玲 住 臺北市○○路000巷00弄0號10樓 98 D D - 2 謝靜宜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3樓 99 D D - 3 周雅玲 住 新竹縣○○市○○○路00號7樓 100 D D - 4 簡志仲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2樓 101 D D - 5 田斐翠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 102 D D 　 6 羅雪綺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3樓 103 D D - 7 邱美玲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04 D D - 8 蕭文雅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9樓 105 D D - 9 徐婉甄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7樓 106 D D - 10 黃榮彬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2樓 107 D D - 11 王燕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108 D D - 12 沈青雲 住 新北市○○區○○路000號22樓之10 109 D D - 13 李承浩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 110 D D - 14 焦富康 住 新北市○○區○○路○○巷0弄00號2樓 111 D D - 15 張毓青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13樓之3 112 D D - 16 林友梅 住 基隆市○○路000號 113 D D - 17 徐兆妘 住 新竹縣○○鄉○○路0段000○0號 114 D D - 18 黃思穎 住 新竹縣○○鄉○○○街00號 115 D D - 19 洪賢宏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116 D D - 20 梁志明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17 D D - 21 張麗華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7樓 118 D D - 22 黃祥瑋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19 D D - 23 歐窈吟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1 120 D D - 24 張凱皓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7樓 121 D D - 25 黃婕穎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5樓 122 D D - 26 李璦廷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123 D D - 27 蔡幸娟 住 新北市○○區○○街00號5樓 124 D D - 28 張武雄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125 D D - 29 沈家蓁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20樓之2 126 D D - 30 陳盈壬 住 ○○○○○○○區○○○路0○0號 127 D D - 31 黃友賓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28 D D - 32 張珮君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6樓 129 D D - 33 丁怡瑄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4樓 130 D D - 34 袁明治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0號 133 D D - 35 楊菲禾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4樓 211 D D - 36 地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淑惠 設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住 同上 131 E E - 1 賴淑珍 住 臺南市○○區○○○里○○00○0號 132 E E - 2 廖俊雄 住 高雄市○○區○○街00號 134 E E - 3 何祥安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 135 E E - 4 陳證傑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0號 136 E E - 5 郭銘怡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 137 E E - 6 許伶雅 住 高雄市○○區○○路0000巷0號 138 E E - 7 簡婉貞 住 高雄市○○區○○路0巷00○0號5樓 139 E E - 8 林雪文 住 屏東縣○○鄉○○村0鄰○○路0巷00號 140 E E - 9 蕭秀蘭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141 E E - 10 黃吉鄰 住 高雄市○鎮區鎮○路000號 142 E E - 11 驀翊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珮竹 設 高雄市○○區○○街00號1樓  住 同上 143 E E - 12 高瑞珠 住 高雄市○○○○路000號2樓 144 F F - 1 徐莉雯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145 F F - 2 林慧琦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46 F F - 3 蘇甫瀚 住 桃園市○○區○○路0000號3樓 147 F F - 4 洪冠揚 住 雲林縣○○市○○街00號 居 雲林縣○○市○○路00巷00號 148 G G - 1 黃婉文 住 新竹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149 G G - 2 古芸瑜 住 苗栗縣○○市○○路00號 150 G G - 3 范美玉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3樓 151 G G - 4 朱欽鋒 住 苗栗縣○○鎮○○里0鄰0○0號 152 G G - 5 杜玟儀 住 新竹縣○○市○○○街000號4樓之1 153 G G - 6 姜進忠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 154 G G - 7 林婉琪 住 新竹市○○路000巷000號1樓 155 G G - 8 陳麒全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 156 G G - 9 林昆祺 住 新竹市○○街000號 157 G G - 10 吳孟珊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4樓之1 158 G G - 11 鄧清香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59 G G - 12 尹小嵐 住 新竹市○○路00巷0號9樓 居 桃園市○○區○○街000號 160 G G - 13 陳國偉 住 新竹市○區○○路00巷00號2樓 161 G G - 14 范振福 住 苗栗縣○○鎮○○路0號8樓 162 G G - 15 蘇國彰 住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 163 H H - 1 葉思嫻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 164 H H - 2 廖金起 住 雲林縣○○鎮○○里○○00號 165 H H - 3 鄭博豪 住 雲林縣○○鄉○○村000號之4 166 H H - 4 張玉力 住 嘉義市○○街000○0號2樓 167 I I - 1 周亭村 住 桃園市○○區○○路00號 168 I I - 2 鄭嘉銘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0號 169 I I - 3 陳志豪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0 I I - 4 李嘉偉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11樓 171 I I - 5 吳芝蓉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14樓 172 I I - 6 賴振鈺 住 桃園市○○區○○街000巷0號 173 I I - 7 賴雨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0號 174 I I - 8 沈羿君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5 I I - 9 施文龍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13樓 176 I I - 10 李美玲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0號 177 I I - 11 謝金基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之1 178 I I - 12 蔡慈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0○0號7樓 179 I I - 13 邱有福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180 I I - 14 林敬淳 住 桃園市○○區○○路00巷000號 181 I I - 15 陳怡君 住 桃園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182 I I - 16 曾小惠 住 苗栗縣○○鎮○○街000巷0號7樓 183 I I - 17 張欣儀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6樓 184 I I - 18 何文倩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號11樓之5 185 I I - 19 姜志宏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86 I I - 20 張月菊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號 187 I I - 21 賴一舜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6樓之1 188 J J - 1 林黛瑩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 189 J J - 2 邱添丁 住 臺南市○○區○○路00巷0號 190 J J - 3 王音迪 住 臺南市○○區○○里0鄰○○000號之1 191 J J - 4 蔡宛諭 住 臺南市○區○○○街0號10樓 192 J J - 5 郭重凱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93 J J - 6 孫吾遺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 194 J J - 7 張延如 住 臺南市○○區○○路000○0號 195 J J - 8 姜如美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 196 J J - 9 陳亞倫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197 J J - 10 呂桂賓 住 臺南市○區○○街000號7樓之1 198 J J - 11 吳峯各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199 J J - 12 楊琮百 住 臺南市○○區○○里○○路0段000號 200 J J - 13 李念芝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弄0號 201 J J - 14 蕭鎮源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0號8樓 202 J J - 15 林育顯 住 新竹縣○○鄉○○○街00巷0號 203 J J - 16 楊達成 住 臺南市○○區○○街00號 204 J J - 17 林慧雯 住 臺南市○里區○○路000巷0號 205 J J - 18 李佩儒 住 臺南市○○區○○○街00巷00號 206 J J - 19 黃建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207 J J - 20 羅國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5樓 208 K K - 1 包益吉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3樓 209 L L - 1 王瑞隆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 210 L L - 2 游鈺鳳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8樓之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姓名及地址詳如附表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呂紹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伍經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張家和律師
被      告  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貽彬  
被      告  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榮城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TUNG Te-Wang（佟德望）


被      告  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武陸  
被      告  瑞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康登春  
被      告  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振達  
被      告  駿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若飛  
被      告  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須賀学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施穎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17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一、被告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自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渡部宣彥，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先後依序變更為川村修、中島徹、工藤秀俊、大須賀学，並經其先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4月14日府產商字第11248017600號函、臺北市政府113年4月17日府產商字第113481784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七第469至471頁、本院卷八第205至209頁、本院卷九第258至262頁、本院卷十第166至172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亦應准許。
二、被告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標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謝才敏(HSIEN Tsai Min)，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佟德望 (TUNG Te-Wang)，並經佟德望(TUNG Te-Wang)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八第127至131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周大弼，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邱振達，並經邱振達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桃園市政府112年1月7日府經商行字第11290705770號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九第232至246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四、被告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和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宗成功，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貽彬，並經陳貽彬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12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255863010號函可佐（見本院卷十第176至184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如附表A至附表L所示車型、車號之汽車(下合稱系爭車輛)由被告馬自達公司進口輸入，並分別由被告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達公司)、三和公司、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達公司)、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達公司)、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右達公司)、標達公司、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鈞賀公司)、瑞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達公司)、慶達公司、駿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駿達公司)、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大公司)(上開11家公司與馬自達公司合稱被告)所經銷出售，因系爭車輛具有下列瑕疵：㈠汽缸床墊片密度性下降，所產生冷卻水外溢現象，冷卻水旁通閥爆裂、汽缸頭蓋燒蝕、缸壓差過大，此類瑕疵是因為引擎的活塞頭設計不良；㈡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導致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㈢金屬連結線斷裂或不良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㈣機油鍊條之雙張力器型設計降低鍊條百分之20之承受張力而產生斷裂之瑕疵，此類瑕疵是因為機油鍊條之雙張力器型設計之瑕疵，而有設計上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致原告各受有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為此，先位聲明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與其餘被告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備位聲明部分：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分別對被告及同法第359條減少價金後，依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之價金20萬元、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20萬元；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對被告馬自達公司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4項規定請求；又附表A至K所示原告對被告馬自達公司依民法第191條之1之請求與對附表A至K所示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屬不真正連帶責任。原告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之判決，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馬自達公司、高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加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馬自達公司、北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馬自達公司、標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馬自達公司、瑞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馬自達公司、慶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㈩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備位聲明：㈠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高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三和公司應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加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北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㈩右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標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鈞賀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瑞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慶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駿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東大公司應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第㈠、㈡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高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㈢、㈣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㈤、㈥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加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㈦、㈧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北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㈨、㈩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標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瑞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慶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柴油引擎出現冷卻水外溢現象，實係因系爭車輛於低轉速及高負荷下長時間行駛時，會使得汽缸墊片具有之彈簧特性產生變化，密封性能下降所致。冷卻水外溢後會啟動引擎設計之保護功能，雖然暫時限制動力輸出，但不會產生安全疑慮。況冷卻水外溢現象之原告，非在車輛交付短期內就出現冷卻水外溢之現象，而係經過長期之行駛後方產生，乃係因車輛持續以高檔位行駛高於5％陡坡道，引擎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下行駛經年累月所致，亦非通常使用。而台灣馬自達公司官網公告，係在說明造成冷卻水外溢現象之原因，且為消除消費者疑慮，所以自主進行召回檢測，該公告及陳報交通部之召回改正計畫尚不能證明系爭車輛之引擎具有任何瑕疵。而原告主張之冷卻水旁通閥爆裂、凸輪軸磨損、機油鍊條斷裂、汽缸壓過高現象與汽缸墊片的密封性能下降導致引擎冷卻水從副水箱溢出之現象並無關連。況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害，縱認其受有損害，其亦未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㈣而系爭車輛設計上並無瑕疵，馬自達公司進口除符合相關法令認證外，系爭車輛保護程式啟動等設計均符合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被告並無違反消保法第7條規定。況該條規定之商品責任，請求賠償範圍應限於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損害，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健康或安全受有任何侵害而生損害。縱認系爭車輛不符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A-13、D-12、B-30之原告主張發生損害之日截至原告起訴時均已經超過兩年，原告依照消保法第7條所為之請求亦已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系爭車輛引擎並無生產、製造或設計之欠缺，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況被告對於有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或經檢測汽缸墊片密封性不足之車輛，已經免費更換引擎修復完畢，縱使原有瑕疵，亦已不存在，原告自不得請求減少價金；且原告A-17、A-23、A-27、A-31、A-36、A-43、A-44、A-47、B-09、B-14、B-16、B-18、B-19、B-30、D-03、D-06、D-09、D-19、D-21、D-28、D-32、D-34、E-02、G-14、I-03、I-04、I-06、I-18、J-10於交車後至提供A～L附表予被告訴訟代理人即109年2月6日時已逾5年，而原告A-9、A-13、A-15、A-17、A-21、A-28、B-15、B-24、B-24、B-30、C-12、D-12、D-13、G-12、I-14、J-8、J-20、L-2主張故障時間均在起訴即108年9月16日前六個月，其請求減少價金之形成權已罹於除斥期間。復原告已依約交付指定車輛並無瑕疵，且原告召回並更新程式，並不會造成汽車馬力及扭力下降。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與引擎有瑕疵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當不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具有其主張之系爭瑕疵，並提出馬自達公司官網公告、召回改正公告、聲明稿、馬自達公司函覆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心)回函、車安中心之「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
　　、公路總局之省道險坡統計資料、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等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42至151頁、本院卷七第219頁以下、本院卷一第130至140頁、本院卷十第317頁、本院卷十二第70頁以下、本院卷十第368頁）。經查：
　⒈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9月6日聲明稿、107年10月31日馬自達公司召回改正公告、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等主要內容略以：搭載系爭引擎車款車輛如以高檔位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或如果車輛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以高檔位持續行駛)），引擎內部燃燒壓力與溫度較易升高。調查發現，若上述行車模式持續，高壓的燃燒氣體經由汽缸床墊片進入引擎冷卻液管路，而可能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進而啟動引擎保護程式，暫時抑制引擎動力輸出，使車速有逐漸降低現象發生等情；而上揭車安中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略以：該墊片密封性下降問題，依分析結果表示係因在外氣溫度高情況下，當引擎持續處於低轉速高負荷行使模式，引擎溫度就會升高，使得燃油燃燒時產升高壓力狀態，造成汽缸墊片本身具有彈簧特性產生變化，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但馬自達公司未有相關設計避免此情況，有未具符合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情形等語。惟以該馬自達聲明稿、召回改正公告、回函內容，關於「以高檔位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上述行車模式持續」或是「車輛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以高檔位持續行駛」等內容，其所指「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之車輛使用條件並非明確，究竟要以高檔位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或是上坡路段高檔位行駛持續多久時間，才會發生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且包含車安中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在內，均未提及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之原因，足見，尚難僅據此認定原告所主張系爭引擎存在活塞頭設計不良之瑕疵存在。況且，馬自達公司在該聲明稿中亦同時表示以透過變更引擎控制程式，使引擎內部的燃燒壓力與溫度不致過度升高可以對之加以因應改善下，亦難僅以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為汽車通常效用，而推論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原告所主張之活塞頭設計等不良設計瑕疵存在。
　⒉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11月27日召回改正公告略以：因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配置將可能無法完全清除積碳，導致進氣閥門無法完全關閉，可能會造成汽缸壓縮力不足。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引擎可能熄火，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然而上揭召回公告中，並未說明該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配置有何欠缺，究竟是設計上欠缺亦或是彈簧本身有欠缺？均非明確，尚難據此認定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之設計瑕疵。而且該公告亦表明召回作業方式為更換進氣閥門彈簧，則並非無法以更換彈簧零件改善，益徵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
　⒊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以：某些特定柴油車輛上，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0000B及SH00-00000C）有瑕疵，已有對策後之新型式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Y6-18W00）等情。又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功能密合用途，如引擎所排放之高溫廢氣，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致使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電路受損無法作用，該封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瑕疵等語。然而上揭馬自達公司函文所指：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並未說明造成之原因，無法據以認定原告主張排氣壓力感知器瑕疵存在。又車安中心會議紀錄中所指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0000B及SH00-00000C）有瑕疵，但並未言明瑕疵之內容，無從認定是否屬於設計上瑕疵，且同時記載以更換方式除去瑕疵，則該等瑕疵顯然與設計上瑕疵無從補正情形不同。又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中所指：該封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瑕疵，然本件系爭車輛尚乏其他佐證用以證明係因封裝膠體之選用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是亦難以此為原告主張有利之認定。綜上，尚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關於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之瑕疵存在。
　⒋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以：在目標柴油車輛上，機油泵浦鍊條各部件磨損斷裂情形，乃因潤滑的機油中有過量的碳微粒，究其來源，乃因此高性能引擎若長期在嚴苛的操作條件下(車主手冊中有載明若有嚴苛的操作條件應更頻繁更換機油)，機油會提早劣化而造成機油潤滑性能下降，而使引擎機油混入碳微粒，碳微粒變成研磨材造成機油泵浦鍊條摺動處的異常磨損，若長期累積磨損，將致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機油泵浦會無法壓送機油，造成引擎故障燈和機油壓力警示燈會亮起，且車輛會處於無法加速狀態，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又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機油泵浦鍊條經日本原廠檢測符合設計規範，品質並無問題，台灣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例係因車主未依保養週期更換機油，導致機油劣化造成該鍊條異常磨損斷裂，為此理由未獲與會學者專家之認同。由於國內其他品牌柴油車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情形相當少見，且馬自達公司亦表示自家廠牌其他形式柴油引擎並無發生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情形，而國內此型引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件頻傳，迄今已有51件，且該鍊條斷裂後機油泵無法提供機油潤滑，車輛將無法加速，已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但以上揭馬自達公司函文其內容並未表明機油泵浦鍊條本身有何設計等瑕疵存在。而車安中心會議紀錄並未舉體指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的原因，當亦均無法推論該機油泵浦鍊條本身存在原告所主張瑕疵。
　⒌綜上調查，原告所舉上揭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所購買而持有之系爭車輛確有如原告主張設計上等瑕疵，且尚不足以認定於流通進入市場後，並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㈡關於系爭車輛是否具有原告所主張之瑕疵，設計上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安全性等節，經原告聲請鑑定，送請同業公會進行鑑定意見如下：
　⒈114年3月4日鑑定報告：
　⑴經兩造同意並選定系爭車輛，其中①車輛汽缸墊片密合性測試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A）、②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B）及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C）所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③進氣氣門彈簧以檢測車輛C已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送請同業公會進行鑑定，並於進行鑑定當日現場偕同原告訴訟代理人、原告代表、車主、被告訴訟代理人、被告代表及技術單位人員於113年9月27日共同進行實車現況鑑定取樣。鑑定分析及結果如下：
　鑑定分析：A.本委託鑑定案將依所提供資料及實車現況鑑定結果作分析，案內涉及車輛廠家元件設計之爭議，本會不作任何評論，建議由設計車廠提出設計理念或變更設計之說明。B.檢測車輛A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實車排氣壓力感知器檢測引擎轉速約介於780-810rpm，排氣壓力約介於98-103kPa，排氣壓力感知器拆卸後更換為新品，針對原設計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經實驗室檢測後感知器輸出端隨壓力上升而上升，研判檢測車輛A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作用正常。C.檢測車輛B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測試過程，引擎冷卻液溫度維持在85-93℃，變速箱油溫維持在85-93℃，以失速測試步驟方式，CO2檢測器容液顏色由藍色轉變為黃色，表示冷卻液中含有CO2成分存在，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水道中。D.檢測車輛C所提供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結果檢測車輛C之排氣感知器作用正常。E.檢測車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為使用中更換零件，自由長度量測值介於48.66-49.70mm之間，另量測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自由長度為50.78mm，新舊品測量結果約有2.12-1.08mm的差異量。F.依原廠所提供進氣氣門彈簧檢修規範：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為1.7mm、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需在19.4-21.4kgf之間。檢測車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檢測結果：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偏移量均小於1.7mm，但非常接近1.7mm；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彈簧頂部偏移量小於1.7mm。另外，針對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之壓縮力檢測，8個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均約在17.0-17.1kgf左右；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彈簧壓縮力檢測約為18.2kgf；新舊品約有1.1kgf的壓縮力差異。G.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依原廠之維修手冊檢驗方式，機油泵鍊條需安裝於車上利用原廠之特殊工具檢查鍊條滾筒外徑間的距離，機油泵鍊條個別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檢測結果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與對照機油泵鍊條新品，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均約為44.1cm，誤差值為±1mm之間，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性。
　基於上開鑑定分析，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綜合上述鑑定資料結果：A.檢測車輛A及檢測車輛C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結果作用正常。B.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的可能性較高。C.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D.檢測車輛C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與對造機油泵鍊條新品進行長度檢驗，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無法分辨兩者差異性。有同業公會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書可稽(見外放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
　⒉同業公會依據上揭兩造所提供之具體零件、參酌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之「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以及原告所提出之SKYACTIV-D2.2柴油引擎系列(SH-VPTS)瑕疵要點說明文件等作為鑑定參考。而為下列鑑定意見（見本院卷十一第74至86頁，114年5月8日鑑定報告）：
　⑴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發生原因為何?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汽缸墊片為汽缸蓋與汽缸本體接合時之密合墊片，多半為多層鋼材複合結構材質，並在外層鋼材表表面塗裝NBR膠以強化其密合性。汽缸墊片在定期保養作業上為非定期更換之消耗性材料。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經查系爭車輛冷卻水外溢現象係為燃燒後之C02廢氣所致。燃燒室燃油爆炸燃燒後高溫高壓使其產生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密合性問題，導致該原因可能：A.汽缸蓋與汽缸本體鋁合金材質及汽缸墊片不同材質高溫高壓環境下所衍生之問題；B.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C.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固定螺栓強度問題致使無法有效密合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及汽缸墊片。綜合上述因素，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為有可能的原因之一。
　⓶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認為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致冷卻水外溢現象，發生原因最有可能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則上揭114年5月8日之鑑定意見中關於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水道中之結果，最可能原因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既然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在無法排除長期時間經過導致老化因素下，已難認定原告所主張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等設計不良所致為可採信。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的可能性較高。惟以檢測車輛B於鑑定當時，行使里程數累積為157,039km(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第11頁），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柴油引擎車輛在長期行駛累積高行駛里程數後，汽缸床墊片有可能會因老化會產生汽缸床墊片密封性下降的問題。是該車經鑑定，雖其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可能性雖高，但仍無法排除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之可能，尚難以此推認原告主張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再者，鑑定意見表示，車輛引擎活塞頭形狀之設計主要為改進燃燒室内氣體的擾動現象，使壓縮空氣與霧化燃油經由擾流揮發充分混合，以提升燃燒效率。而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如因提昇燃燒效率而衍生其他部件設計選用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廠家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以上揭鑑定意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原因為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⑵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氣門開啟與關閉主要靠凸輪軸轉動機構元件及汽門彈簧的彈力作用相互配合，汽門彈簧裝配時會預壓彈簧，達到汽門閥與閥座密合的目的，輪軸上凸輪為滾動機件，驅動搖臂等機構，開啟進、排氣閥門。汽缸蓋内之上述各機件轉動係靠引擎機油潤滑與散熱，另外搖臂室蓋内可能會有殘留廢氣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附著，亦靠機油做清潔。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因凸輪軸為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導致。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直接原因為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因凸輪軸為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導致。而參以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當進氣閥門彈簧強度不足無法達到汽門密合的效果時，燃燒後之廢氣有可能進入搖臂式蓋内產生積碳問題。另有關系爭車輛汽門彈簧設計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顯非明確。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之原因並無法排除是該零件本身製造所致？或是經過一定時間使用經過所致？是無法僅由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而推認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是以上揭鑑定意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
　⑶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是否存有設計上之瑕疵，致該封裝膠體易因引擎内高溫水氣炸開形成微裂隙，進而產生金屬線腐蝕、斷裂或不良而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案内所提供MAZDA排氣壓力感知器為三線可變壓阻式...，經壓力感測檢驗大氣壓力下訊號電壓為約為0.897V，該感測器若訊號輸出電壓小於0.33V表示感知器電路故障，當施以氣壓時訊號電壓為約為1.433V，...，排氣壓力感知器的訊號電壓會隨著壓力變化，案内檢附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研判為正常良品。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密合用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溫並含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如IEC6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車輛環境。MAZDA公司的排氣壓力感知器採用膠體封裝方式設計，建議由設計原廠提出該零件之所參考的環境檢測規範與標準及驗證結果，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廠家部件設計的問題。然就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達770輛，佔銷售比率約6.7％(見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故障率稍偏不正常。系爭車輛如該排氣壓力感知器環境檢測未達規範標準，會因引擎燃燒後所排放之廢氣所含高溫水氣，一段時間累積使用後，有可能會使排氣壓力感知器的封裝膠體產生微缝隙，造成感知器的電路封裝不良，致使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等情。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情形，即使因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偏不正常，但鑑定意見仍然無法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設計上之瑕疵。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鑑定意見就故障之原因未經確認，雖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密合用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溫並含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如IEC6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車輛環境。但系爭車輛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究竟是否存在何種發生故障原因，鑑定意見並未認定。　　
　鑑定意見雖引用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而認定系爭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偏不正常，但無法確認故障原因為何，當無法直接推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設計上瑕疵為真實。　
　⑷關於機原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是否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機油鍊條為傳遞動力之機件，驅動機油泵作動，為能達到鍊條一定的張力，避免過鬆，均會設計張力器以調整機油鍊條的張力，並有一定的規範值。張力不足會導致機油鍊條跳齒或鬆脫，若主動輪瞬間轉動扭力過大，機油鍊條甚至有斷裂的可能性；若張力調整太緊，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可能會導致變形而斷裂。系爭車輛引擎内機油鍊條與張力調節器選用設計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則鑑定意見並未認定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甚明。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參酌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機油泵鍊條個別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性。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未定期更換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會使機油對機件潤滑及散熱不良容易造成引擎内部機件磨損（包含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有可能會造成機油鍊條斷裂。則顯然依據上揭鑑定結果，未能排除
　　未定期更換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之可能性下，亦無法認定原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為真實。
　⒉綜上，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其主張之上開設計瑕疵，設計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尚難認可採。
　⒊另原告請求函詢車安中心關於系爭車輛安全性召回之迄今統計資料，再交由同業公會補行鑑定；另請求函詢鑑定人同業公會是否需取得系爭引擎設計資料，如鑑定人回覆需要該等資料，則請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函詢日本馬自達株式會社等證據等調查聲請，本院認鑑定人同業公會，已經完成本件鑑定，上揭證據調查已無必要，附此指明。　
　㈢原告先位聲明主張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系爭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消保法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視為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者，負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任，消保法第9條亦定有明文。又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3項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該商品或服務是否具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認定之，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款亦定明文。且按消保法第二章第一節「健康與安全保障」92年修正前第7條所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乃商品製造者侵權行為責任，各項為不同請求權，均本諸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其身體健康不應受到危害之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安全性與衛生性。觀諸立法院審議該法草案條文對照表第7條之說明所載：「㈠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其身體健康不應受到危害，故應要求商品或服務安全性或衛生性。㈡本條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主要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等語，可知該規定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係為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復觀92年修正為現行消保法第7條第1項規定，係以修正前第一項所稱「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指商品或服務欠缺安全性，而所謂「欠缺安全性」，指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或服務於提供時，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言，爰參考歐體指令第6條並將本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修正予以納入（立法理由參照）。從而該條規定之「商品責任」規範之目的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請求之賠償範圍為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的損害。是商品本身之瑕疵損害，應依民法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規定保護，而不在上開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參照)。再者，消保法第7條第2項所謂之財產，應限於被害人所有權或其他物權等財產而言，並不包括商品自身及被害人之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亦即不包括具有瑕疵(安全上危險商品)商品本身的損害及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
　⒉查，本件馬自達公司為自國外輸入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其餘被告為從事經銷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而本件原告係基於消費關係而購入系爭車輛，為消保法所規定之消費者，然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有設計上之瑕疵，而致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乙情，縱然屬實，乃屬商品本身瑕疵之損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非消保法第8、9條規定保護範圍，則原告尚不得依同法第7條規定請求，況系爭車輛尚不足證明無設計上之瑕疵，已如前述，並有上揭鑑定報告可佐，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難認有理由。
　㈣原告備位聲明其中主張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賠償汽車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第1、4項固定有明文。而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⒉然查，馬自達公司雖為輸入系爭車輛之商品輸入業者，惟依原告所提上揭證據及同業公會鑑定報告，尚無從認定系爭車輛有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欠缺存在，且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為商品本身價值之損害，且以原告主張，亦無法認定為商品通常使用所致，則原告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賠償系爭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亦難認有理由。
　㈤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主張被告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依民法第227條準用22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亦為無理由：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車輛已既由如附表A至K所示原告之賣方，依買賣契約交付予各買方即原告持有系爭車輛，如前所述，系爭車輛並無給付不能之情事，且交付予原告後均能為一般通常使用；又系爭車輛並無法認定有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已如前述，且被告馬自達公司召回計畫所載之瑕疵，並非不能修補，可以更換零件及更新程式為修補，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難認可採。
　㈥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而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價金，亦無理由：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固定有明文。查系爭車輛於交付時已具通常效用及契約約定之效用；又系爭車輛於自被告出廠交付時並無法證明具有原告所指之設計瑕疵存在，且當從認定並因而致系爭車輛價值減損之情事，則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主張系爭車輛有瑕疵而減少價金2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金額20萬元，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依先備位請求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事項所載之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紫音
附表一：
		總編號

		附表

		編號
　
　

		


		


		原告姓名

		住居所地址



		1

		A

		A

		-

		1

		謝明皇

		住 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



		2

		A

		A

		-

		2

		莊聿茹

		住 彰化縣○村鄉○○村○○0巷00○00號



		3

		A

		A

		-

		3

		王衍力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4

		A

		A

		-

		4

		鐘秋蓮

		住 彰化縣○○鎮○○路000號



		5

		A

		A

		-

		5

		林群偉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6

		A

		A

		-

		6

		陳永昌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7

		A

		A

		-

		7

		陳志瑋

		住 臺中市○○區○○里○○街000號



		8

		A

		A

		-

		8

		戴嵩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段0巷000弄0○0號



		9

		A

		A

		-

		9

		林思瑩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0

		A

		A

		-

		10

		林俊延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



		11

		A

		A

		-

		11

		林淑菁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1樓



		12

		A

		A

		-

		12

		陳盈華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13

		A

		A

		-

		13

		林張秀蘭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



		14

		A

		A

		-

		14

		許惠婷

		住 臺中市○○區○○路0巷0弄00號



		15

		A

		A

		-

		15

		張茹亭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0號



		16

		A

		A

		-

		16

		林妙蓬

		住 臺中市○○區○○路000○00號



		17兼48

		A

		A

		-

		17

		昌俋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諺

		設 臺中市○○區○○○○街00號
住 同上



		


		


		


		


		


		


		




		18

		A

		A

		-

		18

		林桂蘭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9

		A

		A

		-

		19

		王思涵

		住 南投縣○里鎮○○街00號之5



		20

		A

		A

		-

		20

		林佩姍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21

		A

		A

		-

		21

		吳淑郵

		住 彰化縣○○鎮○○里○○街000號



		22

		A

		A

		-

		22

		陳譓心

		住 南投縣○○鎮○○巷00○00號



		23

		A

		A

		-

		23

		劉芸妮

		住 臺中市○○區○○里○○路0號9樓之3



		24

		A

		A

		-

		24

		粘采華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5

		A

		A

		-

		25

		林仲田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6

		A

		A

		-

		26

		王錫欽

		住 彰化縣芬園鄉中崙村縣○路000巷00號



		27

		A

		A

		-

		27

		廖淑麗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28

		A

		A

		-

		28

		王衍人

		住 臺中市○○區○○里○○路000○0號



		29

		A

		A

		-

		29

		郭麗華

		住 臺中市○○區○○里○○路0段000號



		30

		A

		A

		-

		30

		屈俊芳

		住 臺中市○○區○○路00號



		31

		A

		A

		-

		31

		李智裕

		住 臺中市○○區○○區○路00○00號



		32

		A

		A

		-

		32

		蔡孟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33

		A

		A

		-

		33

		黃俊翔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34

		A

		A

		-

		34

		林淑玲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



		35

		A

		A

		-

		35

		彭昱攏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號



		36

		A

		A

		-

		36

		謝維珊

		住 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



		37

		A

		A

		-

		37

		吳麗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38

		A

		A

		-

		38

		凃湘苓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39

		A

		A

		-

		39

		黃世民

		住 新竹縣○○市○○里○○○○街00號14樓



		40

		A

		A

		-

		40

		江睿霖

		住 彰化市○○○路000巷0號5樓



		41

		A

		A

		-

		41

		藍泓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42

		A

		A

		-

		42

		謝惠媜

		住 苗栗縣○○鎮○○里○○街0巷0號5樓之1



		43

		A

		A

		-

		43

		何孟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號



		44

		A

		A

		-

		44

		李錦勝

		住 彰化縣○○鄉○○村○○街0號



		45

		A

		A

		-

		45

		王鈺清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46

		A

		A

		-

		46

		廖素如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弄00號



		47

		A

		A

		-

		47

		蔡承瀚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號12樓



		49

		B

		B

		-

		1

		張代斌

		住 新竹市○區○○○路00號26樓



		50

		B

		B

		-

		2

		林立軒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7樓



		51

		B

		B

		-

		3

		邱進順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號1樓



		52

		B

		B

		-

		4

		林茂泉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



		53

		B

		B

		-

		5

		楊凱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



		54

		B

		B

		-

		6

		盧筱惠

		住 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號1樓



		55

		B

		B

		-

		7

		林秀蓁

		住 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56

		B

		B

		-

		8

		陳鈵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57

		B

		B

		-

		9

		王嬿婷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3樓



		58

		B

		B

		-

		10

		黃惠絹

		住 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3樓



		59

		B

		B

		-

		11

		簡君如

		住 桃園市○○區○○里0鄰○○○街000號6樓



		60

		B

		B

		-

		12

		林桂雙

		住 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號



		61

		B

		B

		-

		13

		富立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鳳梅

		設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6樓





		62

		B

		B

		-

		14

		郭士鳴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



		63

		B

		B

		-

		15

		馮至翔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64

		B

		B

		-

		16

		陳金科

		住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2



		65

		B

		B

		-

		17

		簡培漢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2樓



		66

		B

		B

		-

		18

		廖金連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史語所研502室



		67

		B

		B

		-

		19

		詹馨穎

		住 新竹縣○○市○○路000號17樓



		68

		B

		B

		-

		20

		張一得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



		69

		B

		B

		-

		21

		陳宣儒

		住 嘉義縣○○鄉○○村○○00號



		70

		B

		B

		-

		22

		楊依萍

		住 臺北市○○區○○路000○0號2樓



		71

		B

		B

		-

		23

		陳麗芬

		住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00巷00號2樓



		72

		B

		B

		-

		24

		徐元娜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



		73

		B

		B

		-

		25

		曾文謙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16樓



		74

		B

		B

		-

		26

		吳秀香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號11樓



		75

		B

		B

		-

		27

		黃寬豪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76

		B

		B

		-

		28

		賴淑芬

		住 臺北市○○區○○街000號13樓之2



		77

		B

		B

		-

		29

		方韋詅

		住 桃園市○○區○○路000○00號2樓



		78

		B

		B

		-

		30

		呂雪蘭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79

		B

		B

		-

		31

		林志樺

		住 南投縣○○市○○路000號



		80

		B

		B

		-

		32

		黃巧莉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81

		B

		B

		-

		33

		劉巧薇

		住 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



		82

		B

		B

		-

		34

		梁鈞堯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83

		B

		B

		-

		35

		鄭佳旗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



		84

		C

		C

		-

		1

		李權憲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11樓之3



		85

		C

		C

		-

		2

		林建志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之2



		86

		C

		C

		-

		3

		陳惠玲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



		87

		C

		C

		-

		4

		蕭延修

		住 屏東縣○○鎮○○路0號



		88

		C

		C

		-

		5

		王愷榛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13樓之1



		89

		C

		C

		-

		6

		蔡銘修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2



		90

		C

		C

		-

		7

		何承哲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



		91

		C

		C

		-

		8

		廖敏杏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9樓之2



		92

		C

		C

		-

		9

		陳怡芳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93

		C

		C

		-

		10

		陳一帆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0號



		94

		C

		C

		-

		11

		劉貞妤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4樓之1



		95

		C

		C

		-

		12

		徐宛芊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



		96

		C

		C

		-

		13

		黃淑瑛

		住 屏東縣○○市○○○巷000弄00號



		97

		D

		D

		-

		1

		吳秋玲

		住 臺北市○○路000巷00弄0號10樓



		98

		D

		D

		-

		2

		謝靜宜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3樓



		99

		D

		D

		-

		3

		周雅玲

		住 新竹縣○○市○○○路00號7樓



		100

		D

		D

		-

		4

		簡志仲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2樓



		101

		D

		D

		-

		5

		田斐翠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



		102

		D

		D

		　

		6

		羅雪綺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3樓



		103

		D

		D

		-

		7

		邱美玲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04

		D

		D

		-

		8

		蕭文雅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9樓



		105

		D

		D

		-

		9

		徐婉甄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7樓



		106

		D

		D

		-

		10

		黃榮彬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2樓



		107

		D

		D

		-

		11

		王燕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108

		D

		D

		-

		12

		沈青雲

		住 新北市○○區○○路000號22樓之10



		109

		D

		D

		-

		13

		李承浩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



		110

		D

		D

		-

		14

		焦富康

		住 新北市○○區○○路○○巷0弄00號2樓



		111

		D

		D

		-

		15

		張毓青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13樓之3



		112

		D

		D

		-

		16

		林友梅

		住 基隆市○○路000號



		113

		D

		D

		-

		17

		徐兆妘

		住 新竹縣○○鄉○○路0段000○0號



		114

		D

		D

		-

		18

		黃思穎

		住 新竹縣○○鄉○○○街00號



		115

		D

		D

		-

		19

		洪賢宏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116

		D

		D

		-

		20

		梁志明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17

		D

		D

		-

		21

		張麗華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7樓



		118

		D

		D

		-

		22

		黃祥瑋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19

		D

		D

		-

		23

		歐窈吟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1



		120

		D

		D

		-

		24

		張凱皓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7樓



		121

		D

		D

		-

		25

		黃婕穎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5樓



		122

		D

		D

		-

		26

		李璦廷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123

		D

		D

		-

		27

		蔡幸娟

		住 新北市○○區○○街00號5樓



		124

		D

		D

		-

		28

		張武雄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125

		D

		D

		-

		29

		沈家蓁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20樓之2



		126

		D

		D

		-

		30

		陳盈壬

		住 ○○○○○○○區○○○路0○0號



		127

		D

		D

		-

		31

		黃友賓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28

		D

		D

		-

		32

		張珮君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6樓



		129

		D

		D

		-

		33

		丁怡瑄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4樓



		130

		D

		D

		-

		34

		袁明治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0號



		133

		D

		D

		-

		35

		楊菲禾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4樓



		211

		D

		D

		-

		36

		地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淑惠

		設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住 同上



		131

		E

		E

		-

		1

		賴淑珍

		住 臺南市○○區○○○里○○00○0號



		132

		E

		E

		-

		2

		廖俊雄

		住 高雄市○○區○○街00號



		134

		E

		E

		-

		3

		何祥安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



		135

		E

		E

		-

		4

		陳證傑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0號



		136

		E

		E

		-

		5

		郭銘怡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



		137

		E

		E

		-

		6

		許伶雅

		住 高雄市○○區○○路0000巷0號



		138

		E

		E

		-

		7

		簡婉貞

		住 高雄市○○區○○路0巷00○0號5樓



		139

		E

		E

		-

		8

		林雪文

		住 屏東縣○○鄉○○村0鄰○○路0巷00號



		140

		E

		E

		-

		9

		蕭秀蘭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141

		E

		E

		-

		10

		黃吉鄰

		住 高雄市○鎮區鎮○路000號



		142

		E

		E

		-

		11

		驀翊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珮竹

		設 高雄市○○區○○街00號1樓


住 同上



		143

		E

		E

		-

		12

		高瑞珠

		住 高雄市○○○○路000號2樓



		144

		F

		F

		-

		1

		徐莉雯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145

		F

		F

		-

		2

		林慧琦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46

		F

		F

		-

		3

		蘇甫瀚

		住 桃園市○○區○○路0000號3樓



		147

		F

		F

		-

		4

		洪冠揚

		住 雲林縣○○市○○街00號
居 雲林縣○○市○○路00巷00號



		148

		G

		G

		-

		1

		黃婉文

		住 新竹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149

		G

		G

		-

		2

		古芸瑜

		住 苗栗縣○○市○○路00號



		150

		G

		G

		-

		3

		范美玉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3樓



		151

		G

		G

		-

		4

		朱欽鋒

		住 苗栗縣○○鎮○○里0鄰0○0號



		152

		G

		G

		-

		5

		杜玟儀

		住 新竹縣○○市○○○街000號4樓之1



		153

		G

		G

		-

		6

		姜進忠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



		154

		G

		G

		-

		7

		林婉琪

		住 新竹市○○路000巷000號1樓



		155

		G

		G

		-

		8

		陳麒全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



		156

		G

		G

		-

		9

		林昆祺

		住 新竹市○○街000號



		157

		G

		G

		-

		10

		吳孟珊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4樓之1



		158

		G

		G

		-

		11

		鄧清香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59

		G

		G

		-

		12

		尹小嵐

		住 新竹市○○路00巷0號9樓
居 桃園市○○區○○街000號



		160

		G

		G

		-

		13

		陳國偉

		住 新竹市○區○○路00巷00號2樓



		161

		G

		G

		-

		14

		范振福

		住 苗栗縣○○鎮○○路0號8樓



		162

		G

		G

		-

		15

		蘇國彰

		住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



		163

		H

		H

		-

		1

		葉思嫻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



		164

		H

		H

		-

		2

		廖金起

		住 雲林縣○○鎮○○里○○00號



		165

		H

		H

		-

		3

		鄭博豪

		住 雲林縣○○鄉○○村000號之4



		166

		H

		H

		-

		4

		張玉力

		住 嘉義市○○街000○0號2樓



		167

		I

		I

		-

		1

		周亭村

		住 桃園市○○區○○路00號



		168

		I

		I

		-

		2

		鄭嘉銘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0號



		169

		I

		I

		-

		3

		陳志豪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0

		I

		I

		-

		4

		李嘉偉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11樓



		171

		I

		I

		-

		5

		吳芝蓉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14樓



		172

		I

		I

		-

		6

		賴振鈺

		住 桃園市○○區○○街000巷0號



		173

		I

		I

		-

		7

		賴雨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0號



		174

		I

		I

		-

		8

		沈羿君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5

		I

		I

		-

		9

		施文龍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13樓



		176

		I

		I

		-

		10

		李美玲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0號



		177

		I

		I

		-

		11

		謝金基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之1



		178

		I

		I

		-

		12

		蔡慈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0○0號7樓



		179

		I

		I

		-

		13

		邱有福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180

		I

		I

		-

		14

		林敬淳

		住 桃園市○○區○○路00巷000號



		181

		I

		I

		-

		15

		陳怡君

		住 桃園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182

		I

		I

		-

		16

		曾小惠

		住 苗栗縣○○鎮○○街000巷0號7樓



		183

		I

		I

		-

		17

		張欣儀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6樓



		184

		I

		I

		-

		18

		何文倩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號11樓之5



		185

		I

		I

		-

		19

		姜志宏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86

		I

		I

		-

		20

		張月菊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號



		187

		I

		I

		-

		21

		賴一舜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6樓之1



		188

		J

		J

		-

		1

		林黛瑩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



		189

		J

		J

		-

		2

		邱添丁

		住 臺南市○○區○○路00巷0號



		190

		J

		J

		-

		3

		王音迪

		住 臺南市○○區○○里0鄰○○000號之1



		191

		J

		J

		-

		4

		蔡宛諭

		住 臺南市○區○○○街0號10樓



		192

		J

		J

		-

		5

		郭重凱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93

		J

		J

		-

		6

		孫吾遺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



		194

		J

		J

		-

		7

		張延如

		住 臺南市○○區○○路000○0號



		195

		J

		J

		-

		8

		姜如美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



		196

		J

		J

		-

		9

		陳亞倫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197

		J

		J

		-

		10

		呂桂賓

		住 臺南市○區○○街000號7樓之1



		198

		J

		J

		-

		11

		吳峯各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199

		J

		J

		-

		12

		楊琮百

		住 臺南市○○區○○里○○路0段000號



		200

		J

		J

		-

		13

		李念芝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弄0號



		201

		J

		J

		-

		14

		蕭鎮源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0號8樓



		202

		J

		J

		-

		15

		林育顯

		住 新竹縣○○鄉○○○街00巷0號



		203

		J

		J

		-

		16

		楊達成

		住 臺南市○○區○○街00號



		204

		J

		J

		-

		17

		林慧雯

		住 臺南市○里區○○路000巷0號



		205

		J

		J

		-

		18

		李佩儒

		住 臺南市○○區○○○街00巷00號



		206

		J

		J

		-

		19

		黃建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207

		J

		J

		-

		20

		羅國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5樓



		208

		K

		K

		-

		1

		包益吉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3樓



		209

		L

		L

		-

		1

		王瑞隆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



		210

		L

		L

		-

		2

		游鈺鳳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8樓之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消字第9號

原      告  姓名及地址詳如附表一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呂紹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伍經翰律師

            黃昱維律師

            張家和律師

被      告  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貽彬  

被      告  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榮城  

被      告  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TUNG Te-Wang（佟德望）



被      告  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武陸  

被      告  瑞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康登春  

被      告  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振達  

被      告  駿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中和  

被      告  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若飛  

被      告  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大須賀学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蔣大中律師

            施穎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另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68、170條、第173條本文及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一、被告台灣馬自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馬自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渡部宣彥，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先後依序變更為川村修、中島徹、工藤秀俊、大須賀学，並經其先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4月14日府產商字第11248017600號函、臺北市政府113年4月17日府產商字第113481784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七第469至471頁、本院卷八第205至209頁、本院卷九第258至262頁、本院卷十第166至172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亦應准許。

二、被告英屬維京群島商標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標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謝才敏(HSIEN Tsai Min)，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佟德望 (TUNG Te-Wang)，並經佟德望(TUNG Te-Wang)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八第127至131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被告慶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周大弼，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邱振達，並經邱振達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桃園市政府112年1月7日府經商行字第11290705770號函、公司變更登記表可佐（見本院卷九第232至246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四、被告三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和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宗成功，嗣於本件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陳貽彬，並經陳貽彬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臺北市政府112年12月11日府產業商字第11255863010號函可佐（見本院卷十第176至184頁），核與前開規定相符，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如附表A至附表L所示車型、車號之汽車(下合稱系爭車輛)由被告馬自達公司進口輸入，並分別由被告高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達公司)、三和公司、加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加達公司)、北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北達公司)、右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右達公司)、標達公司、鈞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鈞賀公司)、瑞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瑞達公司)、慶達公司、駿達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駿達公司)、東大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大公司)(上開11家公司與馬自達公司合稱被告)所經銷出售，因系爭車輛具有下列瑕疵：㈠汽缸床墊片密度性下降，所產生冷卻水外溢現象，冷卻水旁通閥爆裂、汽缸頭蓋燒蝕、缸壓差過大，此類瑕疵是因為引擎的活塞頭設計不良；㈡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導致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㈢金屬連結線斷裂或不良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㈣機油鍊條之雙張力器型設計降低鍊條百分之20之承受張力而產生斷裂之瑕疵，此類瑕疵是因為機油鍊條之雙張力器型設計之瑕疵，而有設計上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致原告各受有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為此，先位聲明爰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第8條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與其餘被告分別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備位聲明部分：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分別對被告及同法第359條減少價金後，依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之價金20萬元、或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賠償損害20萬元；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對被告馬自達公司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4項規定請求；又附表A至K所示原告對被告馬自達公司依民法第191條之1之請求與對附表A至K所示被告之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請求屬不真正連帶責任。原告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之判決，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先位聲明：㈠馬自達公司、高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加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馬自達公司、北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馬自達公司、標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馬自達公司、瑞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馬自達公司、慶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㈩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應連帶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備位聲明：㈠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高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A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三和公司應給付如附表B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㈤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㈥加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C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㈦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㈧北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D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㈨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㈩右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E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標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F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鈞賀公司應給付如附表G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瑞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H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慶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I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駿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J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東大公司應給付如附表K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馬自達公司應給付如附表L所示原告各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第㈠、㈡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高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㈢、㈣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三和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㈤、㈥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加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㈦、㈧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北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㈨、㈩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右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標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鈞賀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瑞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慶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駿達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第、項之給付，如馬自達公司、東大公司其中一人已為給付，另一人於其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主張柴油引擎出現冷卻水外溢現象，實係因系爭車輛於低轉速及高負荷下長時間行駛時，會使得汽缸墊片具有之彈簧特性產生變化，密封性能下降所致。冷卻水外溢後會啟動引擎設計之保護功能，雖然暫時限制動力輸出，但不會產生安全疑慮。況冷卻水外溢現象之原告，非在車輛交付短期內就出現冷卻水外溢之現象，而係經過長期之行駛後方產生，乃係因車輛持續以高檔位行駛高於5％陡坡道，引擎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下行駛經年累月所致，亦非通常使用。而台灣馬自達公司官網公告，係在說明造成冷卻水外溢現象之原因，且為消除消費者疑慮，所以自主進行召回檢測，該公告及陳報交通部之召回改正計畫尚不能證明系爭車輛之引擎具有任何瑕疵。而原告主張之冷卻水旁通閥爆裂、凸輪軸磨損、機油鍊條斷裂、汽缸壓過高現象與汽缸墊片的密封性能下降導致引擎冷卻水從副水箱溢出之現象並無關連。況原告實際上並未受有任何損害，縱認其受有損害，其亦未舉證證明其所受之損害。㈣而系爭車輛設計上並無瑕疵，馬自達公司進口除符合相關法令認證外，系爭車輛保護程式啟動等設計均符合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被告並無違反消保法第7條規定。況該條規定之商品責任，請求賠償範圍應限於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損害，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健康或安全受有任何侵害而生損害。縱認系爭車輛不符商品流通進入市場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A-13、D-12、B-30之原告主張發生損害之日截至原告起訴時均已經超過兩年，原告依照消保法第7條所為之請求亦已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又系爭車輛引擎並無生產、製造或設計之欠缺，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況被告對於有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或經檢測汽缸墊片密封性不足之車輛，已經免費更換引擎修復完畢，縱使原有瑕疵，亦已不存在，原告自不得請求減少價金；且原告A-17、A-23、A-27、A-31、A-36、A-43、A-44、A-47、B-09、B-14、B-16、B-18、B-19、B-30、D-03、D-06、D-09、D-19、D-21、D-28、D-32、D-34、E-02、G-14、I-03、I-04、I-06、I-18、J-10於交車後至提供A～L附表予被告訴訟代理人即109年2月6日時已逾5年，而原告A-9、A-13、A-15、A-17、A-21、A-28、B-15、B-24、B-24、B-30、C-12、D-12、D-13、G-12、I-14、J-8、J-20、L-2主張故障時間均在起訴即108年9月16日前六個月，其請求減少價金之形成權已罹於除斥期間。復原告已依約交付指定車輛並無瑕疵，且原告召回並更新程式，並不會造成汽車馬力及扭力下降。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與引擎有瑕疵具相當因果關係，被告當不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為答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具有其主張之系爭瑕疵，並提出馬自達公司官網公告、召回改正公告、聲明稿、馬自達公司函覆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下稱車安中心)回函、車安中心之「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

　　、公路總局之省道險坡統計資料、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下稱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等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42至151頁、本院卷七第219頁以下、本院卷一第130至140頁、本院卷十第317頁、本院卷十二第70頁以下、本院卷十第368頁）。經查：

　⒈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9月6日聲明稿、107年10月31日馬自達公司召回改正公告、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等主要內容略以：搭載系爭引擎車款車輛如以高檔位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或如果車輛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以高檔位持續行駛)），引擎內部燃燒壓力與溫度較易升高。調查發現，若上述行車模式持續，高壓的燃燒氣體經由汽缸床墊片進入引擎冷卻液管路，而可能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進而啟動引擎保護程式，暫時抑制引擎動力輸出，使車速有逐漸降低現象發生等情；而上揭車安中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略以：該墊片密封性下降問題，依分析結果表示係因在外氣溫度高情況下，當引擎持續處於低轉速高負荷行使模式，引擎溫度就會升高，使得燃油燃燒時產升高壓力狀態，造成汽缸墊片本身具有彈簧特性產生變化，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但馬自達公司未有相關設計避免此情況，有未具符合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情形等語。惟以該馬自達聲明稿、召回改正公告、回函內容，關於「以高檔位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時」、「上述行車模式持續」或是「車輛持續在低轉速及高負荷行駛」、「例如：車輛在上坡路段、以高檔位持續行駛」等內容，其所指「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之車輛使用條件並非明確，究竟要以高檔位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或是上坡路段高檔位行駛持續多久時間，才會發生導致冷卻液由副水箱蓋外溢？且包含車安中心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在內，均未提及致使汽缸墊片密封性能下降之原因，足見，尚難僅據此認定原告所主張系爭引擎存在活塞頭設計不良之瑕疵存在。況且，馬自達公司在該聲明稿中亦同時表示以透過變更引擎控制程式，使引擎內部的燃燒壓力與溫度不致過度升高可以對之加以因應改善下，亦難僅以行駛於斜率高於5％陡坡道上坡為汽車通常效用，而推論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原告所主張之活塞頭設計等不良設計瑕疵存在。

　⒉原告所提出馬自達公司107年11月27日召回改正公告略以：因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配置將可能無法完全清除積碳，導致進氣閥門無法完全關閉，可能會造成汽缸壓縮力不足。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引擎可能熄火，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然而上揭召回公告中，並未說明該引擎進氣閥門彈簧的現有配置有何欠缺，究竟是設計上欠缺亦或是彈簧本身有欠缺？均非明確，尚難據此認定原告主張系爭引擎有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之設計瑕疵。而且該公告亦表明召回作業方式為更換進氣閥門彈簧，則並非無法以更換彈簧零件改善，益徵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

　⒊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以：某些特定柴油車輛上，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0000B及SH00-00000C）有瑕疵，已有對策後之新型式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Y6-18W00）等情。又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功能密合用途，如引擎所排放之高溫廢氣，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致使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電路受損無法作用，該封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瑕疵等語。然而上揭馬自達公司函文所指：可能因內部水氣冷凝，導致排氣壓力感知器內部端子線腐蝕並影響導電等情，並未說明造成之原因，無法據以認定原告主張排氣壓力感知器瑕疵存在。又車安中心會議紀錄中所指舊款排氣壓力感知器（零件號碼SH00-00000B及SH00-00000C）有瑕疵，但並未言明瑕疵之內容，無從認定是否屬於設計上瑕疵，且同時記載以更換方式除去瑕疵，則該等瑕疵顯然與設計上瑕疵無從補正情形不同。又同業公會111年10年19日補充鑑定函中所指：該封裝膠體之選用應為設計上瑕疵，然本件系爭車輛尚乏其他佐證用以證明係因封裝膠體之選用導致封裝膠體密合產生裂隙，是亦難以此為原告主張有利之認定。綜上，尚無法據此認定原告主張關於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之瑕疵存在。

　⒋馬自達公司108年6月6日之（108）Mazda字第121號函內容略以：在目標柴油車輛上，機油泵浦鍊條各部件磨損斷裂情形，乃因潤滑的機油中有過量的碳微粒，究其來源，乃因此高性能引擎若長期在嚴苛的操作條件下(車主手冊中有載明若有嚴苛的操作條件應更頻繁更換機油)，機油會提早劣化而造成機油潤滑性能下降，而使引擎機油混入碳微粒，碳微粒變成研磨材造成機油泵浦鍊條摺動處的異常磨損，若長期累積磨損，將致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機油泵浦會無法壓送機油，造成引擎故障燈和機油壓力警示燈會亮起，且車輛會處於無法加速狀態，恐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又車安中心108年度汽車安全性通報案件逐案性討論第4次會議紀錄略以：本案馬自達公司表示機油泵浦鍊條經日本原廠檢測符合設計規範，品質並無問題，台灣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例係因車主未依保養週期更換機油，導致機油劣化造成該鍊條異常磨損斷裂，為此理由未獲與會學者專家之認同。由於國內其他品牌柴油車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情形相當少見，且馬自達公司亦表示自家廠牌其他形式柴油引擎並無發生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情形，而國內此型引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案件頻傳，迄今已有51件，且該鍊條斷裂後機油泵無法提供機油潤滑，車輛將無法加速，已有影響行車安全疑慮等情。但以上揭馬自達公司函文其內容並未表明機油泵浦鍊條本身有何設計等瑕疵存在。而車安中心會議紀錄並未舉體指明機油泵浦鍊條斷裂的原因，當亦均無法推論該機油泵浦鍊條本身存在原告所主張瑕疵。

　⒌綜上調查，原告所舉上揭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原告所購買而持有之系爭車輛確有如原告主張設計上等瑕疵，且尚不足以認定於流通進入市場後，並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㈡關於系爭車輛是否具有原告所主張之瑕疵，設計上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安全性等節，經原告聲請鑑定，送請同業公會進行鑑定意見如下：

　⒈114年3月4日鑑定報告：

　⑴經兩造同意並選定系爭車輛，其中①車輛汽缸墊片密合性測試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A）、②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檢測以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B）及車號000-0000（以下稱檢測車輛C）所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③進氣氣門彈簧以檢測車輛C已拆卸之零件進行檢測，送請同業公會進行鑑定，並於進行鑑定當日現場偕同原告訴訟代理人、原告代表、車主、被告訴訟代理人、被告代表及技術單位人員於113年9月27日共同進行實車現況鑑定取樣。鑑定分析及結果如下：

　鑑定分析：A.本委託鑑定案將依所提供資料及實車現況鑑定結果作分析，案內涉及車輛廠家元件設計之爭議，本會不作任何評論，建議由設計車廠提出設計理念或變更設計之說明。B.檢測車輛A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實車排氣壓力感知器檢測引擎轉速約介於780-810rpm，排氣壓力約介於98-103kPa，排氣壓力感知器拆卸後更換為新品，針對原設計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經實驗室檢測後感知器輸出端隨壓力上升而上升，研判檢測車輛A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作用正常。C.檢測車輛B經電腦診斷後無顯示任何故障碼；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測試過程，引擎冷卻液溫度維持在85-93℃，變速箱油溫維持在85-93℃，以失速測試步驟方式，CO2檢測器容液顏色由藍色轉變為黃色，表示冷卻液中含有CO2成分存在，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水道中。D.檢測車輛C所提供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結果檢測車輛C之排氣感知器作用正常。E.檢測車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為使用中更換零件，自由長度量測值介於48.66-49.70mm之間，另量測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自由長度為50.78mm，新舊品測量結果約有2.12-1.08mm的差異量。F.依原廠所提供進氣氣門彈簧檢修規範：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為1.7mm、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需在19.4-21.4kgf之間。檢測車輛C所提供8個進氣氣門彈簧檢測結果：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偏移量均小於1.7mm，但非常接近1.7mm；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彈簧頂部偏移量小於1.7mm。另外，針對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之壓縮力檢測，8個進氣氣門彈簧壓縮高度至35mm時均約在17.0-17.1kgf左右；對照進氣氣門彈簧新品彈簧壓縮力檢測約為18.2kgf；新舊品約有1.1kgf的壓縮力差異。G.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依原廠之維修手冊檢驗方式，機油泵鍊條需安裝於車上利用原廠之特殊工具檢查鍊條滾筒外徑間的距離，機油泵鍊條個別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檢測結果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與對照機油泵鍊條新品，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均約為44.1cm，誤差值為±1mm之間，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性。

　基於上開鑑定分析，同業公會鑑定結果認：本案綜合上述鑑定資料結果：A.檢測車輛A及檢測車輛C排氣壓力感知器鑑定結果作用正常。B.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的可能性較高。C.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D.檢測車輛C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與對造機油泵鍊條新品進行長度檢驗，相同28節鍊節的自由長度，無法分辨兩者差異性。有同業公會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書可稽(見外放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

　⒉同業公會依據上揭兩造所提供之具體零件、參酌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之「MAZDA CX-5及MAZDA 6之Skyactiv柴油引擎經召回改正後仍再發生冷卻水外溢案」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以及原告所提出之SKYACTIV-D2.2柴油引擎系列(SH-VPTS)瑕疵要點說明文件等作為鑑定參考。而為下列鑑定意見（見本院卷十一第74至86頁，114年5月8日鑑定報告）：

　⑴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發生原因為何?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汽缸墊片為汽缸蓋與汽缸本體接合時之密合墊片，多半為多層鋼材複合結構材質，並在外層鋼材表表面塗裝NBR膠以強化其密合性。汽缸墊片在定期保養作業上為非定期更換之消耗性材料。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冷卻水外溢現象，經查系爭車輛冷卻水外溢現象係為燃燒後之C02廢氣所致。燃燒室燃油爆炸燃燒後高溫高壓使其產生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密合性問題，導致該原因可能：A.汽缸蓋與汽缸本體鋁合金材質及汽缸墊片不同材質高溫高壓環境下所衍生之問題；B.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C.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固定螺栓強度問題致使無法有效密合汽缸蓋與汽缸本體及汽缸墊片。綜合上述因素，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為有可能的原因之一。

　⓶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認為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致冷卻水外溢現象，發生原因最有可能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則上揭114年5月8日之鑑定意見中關於檢測車輛B引擎汽缸蓋密合性不佳，汽缸燃燒後的氣體可能經由汽缸床墊片滲入冷卻水道中之結果，最可能原因為汽缸墊片長期使用下老化，無法承受燃燒室爆炸高壓高熱導致之汽缸墊片密度性問題。既然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在無法排除長期時間經過導致老化因素下，已難認定原告所主張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等設計不良所致為可採信。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B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的可能性較高。惟以檢測車輛B於鑑定當時，行使里程數累積為157,039km(見114年3月10日鑑定報告第11頁），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柴油引擎車輛在長期行駛累積高行駛里程數後，汽缸床墊片有可能會因老化會產生汽缸床墊片密封性下降的問題。是該車經鑑定，雖其引擎與汽缸蓋密合性作用不佳可能性雖高，但仍無法排除是長期使用導致老化問題之可能，尚難以此推認原告主張係因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再者，鑑定意見表示，車輛引擎活塞頭形狀之設計主要為改進燃燒室内氣體的擾動現象，使壓縮空氣與霧化燃油經由擾流揮發充分混合，以提升燃燒效率。而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如因提昇燃燒效率而衍生其他部件設計選用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廠家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以上揭鑑定意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於行駛過程中發生汽缸墊片密度性下降致冷卻水外溢現象其原因為系爭車輛引擎活塞頭設計不良所致。

　⑵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氣門開啟與關閉主要靠凸輪軸轉動機構元件及汽門彈簧的彈力作用相互配合，汽門彈簧裝配時會預壓彈簧，達到汽門閥與閥座密合的目的，輪軸上凸輪為滾動機件，驅動搖臂等機構，開啟進、排氣閥門。汽缸蓋内之上述各機件轉動係靠引擎機油潤滑與散熱，另外搖臂室蓋内可能會有殘留廢氣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附著，亦靠機油做清潔。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因凸輪軸為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導致。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直接原因為凸輪軸上可能會有累積積碳或油泥，因凸輪軸為滚動機件，且驅動搖臂，其磨損大多是機油潤滑不良或是機油清潔不良殘留下的微小粒子(或碳粒子）所導致。而參以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當進氣閥門彈簧強度不足無法達到汽門密合的效果時，燃燒後之廢氣有可能進入搖臂式蓋内產生積碳問題。另有關系爭車輛汽門彈簧設計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是否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顯非明確。　　

　上揭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結論：檢測車輛C引擎8個進氣氣門彈簧頂部最大偏移量符合廠家檢驗規範，但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之原因並無法排除是該零件本身製造所致？或是經過一定時間使用經過所致？是無法僅由彈簧壓縮力檢測未符合廠家之檢驗規範，而推認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是以上揭鑑定意見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發生累積積碳磨損凸輪軸之情形，係因系爭車輛引擎進氣閥門彈簧設計不良所致。

　⑶關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是否存有設計上之瑕疵，致該封裝膠體易因引擎内高溫水氣炸開形成微裂隙，進而產生金屬線腐蝕、斷裂或不良而致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案内所提供MAZDA排氣壓力感知器為三線可變壓阻式...，經壓力感測檢驗大氣壓力下訊號電壓為約為0.897V，該感測器若訊號輸出電壓小於0.33V表示感知器電路故障，當施以氣壓時訊號電壓為約為1.433V，...，排氣壓力感知器的訊號電壓會隨著壓力變化，案内檢附之排氣壓力感知器研判為正常良品。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密合用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溫並含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如IEC6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車輛環境。MAZDA公司的排氣壓力感知器採用膠體封裝方式設計，建議由設計原廠提出該零件之所參考的環境檢測規範與標準及驗證結果，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廠家部件設計的問題。然就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達770輛，佔銷售比率約6.7％(見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故障率稍偏不正常。系爭車輛如該排氣壓力感知器環境檢測未達規範標準，會因引擎燃燒後所排放之廢氣所含高溫水氣，一段時間累積使用後，有可能會使排氣壓力感知器的封裝膠體產生微缝隙，造成感知器的電路封裝不良，致使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等情。是依上揭鑑定意見，系爭車輛發生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情形，即使因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偏不正常，但鑑定意見仍然無法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設計上之瑕疵。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判斷如下：

　鑑定意見就故障之原因未經確認，雖認定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為感知器本體與三線可變壓阻電路之封裝密合用途。排氣壓力感知器安裝於排氣系統上，並使用在高溫並含有水氣的環境下，應須符合高溫高濕環境檢測規範，如IEC60068規範或相關環境測試規範等，方可符合所使用之車輛環境。但系爭車輛之排氣壓力感知器上之封裝膠體究竟是否存在何種發生故障原因，鑑定意見並未認定。　　

　鑑定意見雖引用車安中心之汽車安全性分析報告而認定系爭車輛售後維修更換該零件情形佔銷售比率約6.7％，故障率稍偏不正常，但無法確認故障原因為何，當無法直接推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引擎所採用之排氣壓力感知器封裝膠體，存有設計上瑕疵為真實。　

　⑷關於機原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是否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

　①114年5月8日同業公會鑑定意見略以：機油鍊條為傳遞動力之機件，驅動機油泵作動，為能達到鍊條一定的張力，避免過鬆，均會設計張力器以調整機油鍊條的張力，並有一定的規範值。張力不足會導致機油鍊條跳齒或鬆脫，若主動輪瞬間轉動扭力過大，機油鍊條甚至有斷裂的可能性；若張力調整太緊，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可能會導致變形而斷裂。系爭車輛引擎内機油鍊條與張力調節器選用設計問題，建議由引擎廠家就其零件設計及整體功能需求提出相關驗證檢測資料，本會無法就零件設計觀點，評估引擎廠家部件設計，及其所衍生其他部件的關聯性問題。則鑑定意見並未認定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甚明。　

　②依上揭鑑定意見，本院參酌114年3月10日鑑定意見：檢測車輛C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為拆卸下之零件，機油泵鍊條個別零件依原廠維修手冊檢驗方式無法檢驗鑑定。本案依所提供之機油泵鍊條在自由狀態下進行長度測量比對，無法分辨兩者的差異性。且114年5月8日鑑定意見亦表示：未定期更換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會使機油對機件潤滑及散熱不良容易造成引擎内部機件磨損（包含機油鍊條），長期使用下有可能會造成機油鍊條斷裂。則顯然依據上揭鑑定結果，未能排除

　　未定期更換機油或使用劣質機油之可能性下，亦無法認定原告主張：爭車輛引擎有關機油鍊條張力型設計，因張力不足而可能發生斷裂情況為真實。

　⒉綜上，原告主張系爭車輛有其主張之上開設計瑕疵，設計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云云，尚難認可採。

　⒊另原告請求函詢車安中心關於系爭車輛安全性召回之迄今統計資料，再交由同業公會補行鑑定；另請求函詢鑑定人同業公會是否需取得系爭引擎設計資料，如鑑定人回覆需要該等資料，則請外交部駐大阪辦事處函詢日本馬自達株式會社等證據等調查聲請，本院認鑑定人同業公會，已經完成本件鑑定，上揭證據調查已無必要，附此指明。　

　㈢原告先位聲明主張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請求賠償系爭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為無理由：

　⒈按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就商品或服務所生之損害，與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連帶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損害之防免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消保法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輸入商品或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視為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者或服務之提供者，負本法第7條之製造者責任，消保法第9條亦定有明文。又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企業經營者違反前開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保法第7條第1、3項定有明文。而消保法第7條第1項所定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應就該商品或服務是否具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認定之，消保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2款亦定明文。且按消保法第二章第一節「健康與安全保障」92年修正前第7條所規定：「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乃商品製造者侵權行為責任，各項為不同請求權，均本諸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其身體健康不應受到危害之旨，規範商品或服務應具安全性與衛生性。觀諸立法院審議該法草案條文對照表第7條之說明所載：「㈠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其身體健康不應受到危害，故應要求商品或服務安全性或衛生性。㈡本條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主要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等語，可知該規定稱危險而不稱瑕疵，係為避免與民法之瑕疵混淆。復觀92年修正為現行消保法第7條第1項規定，係以修正前第一項所稱「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指商品或服務欠缺安全性，而所謂「欠缺安全性」，指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或服務於提供時，不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而言，爰參考歐體指令第6條並將本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修正予以納入（立法理由參照）。從而該條規定之「商品責任」規範之目的在保障消費者之健康與安全，請求之賠償範圍為消費者因健康與安全受侵害而生之損害，並不包括商品本身瑕疵的損害。是商品本身之瑕疵損害，應依民法瑕疵擔保或債務不履行規定保護，而不在上開規定保護範圍之列(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號判決參照)。再者，消保法第7條第2項所謂之財產，應限於被害人所有權或其他物權等財產而言，並不包括商品自身及被害人之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亦即不包括具有瑕疵(安全上危險商品)商品本身的損害及其他純粹經濟上損失。

　⒉查，本件馬自達公司為自國外輸入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其餘被告為從事經銷系爭車輛之企業經營者，而本件原告係基於消費關係而購入系爭車輛，為消保法所規定之消費者，然如前述，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有設計上之瑕疵，而致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乙情，縱然屬實，乃屬商品本身瑕疵之損害，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尚非消保法第8、9條規定保護範圍，則原告尚不得依同法第7條規定請求，況系爭車輛尚不足證明無設計上之瑕疵，已如前述，並有上揭鑑定報告可佐，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難認有理由。

　㈣原告備位聲明其中主張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賠償汽車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並無理由：

　⒈按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商品輸入業者，應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責任。民法第191條之1第1、4項固定有明文。而受害人依民法第191條之1規定請求商品輸入業者與商品製造人負同一之賠償責任，固無庸證明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欠缺，及其損害之發生與該商品之欠缺有因果關係，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惟就其損害之發生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一節，仍應先負舉證責任。於受害人證明其損害之發生與商品之通常使用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前，尚難謂受害人之損害係因該商品之通常使用所致，而令商品製造人或商品輸入業者就其商品負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

　⒉然查，馬自達公司雖為輸入系爭車輛之商品輸入業者，惟依原告所提上揭證據及同業公會鑑定報告，尚無從認定系爭車輛有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欠缺存在，且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為商品本身價值之損害，且以原告主張，亦無法認定為商品通常使用所致，則原告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第4項規定，請求馬自達公司賠償系爭車輛價值減損20萬元之損害，亦難認有理由。

　㈤如附表A至L所示之原告主張被告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而依民法第227條準用226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20萬元，亦為無理由：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6條、第227條固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系爭車輛已既由如附表A至K所示原告之賣方，依買賣契約交付予各買方即原告持有系爭車輛，如前所述，系爭車輛並無給付不能之情事，且交付予原告後均能為一般通常使用；又系爭車輛並無法認定有原告主張設計瑕疵存在，已如前述，且被告馬自達公司召回計畫所載之瑕疵，並非不能修補，可以更換零件及更新程式為修補，則原告依民法第227條準用第226條規定，請求系爭車輛交易價值減損，難認可採。

　㈥如附表A至K所示之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減少價金，而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減少價金，亦無理由：

　　按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9條固定有明文。查系爭車輛於交付時已具通常效用及契約約定之效用；又系爭車輛於自被告出廠交付時並無法證明具有原告所指之設計瑕疵存在，且當從認定並因而致系爭車輛價值減損之情事，則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主張系爭車輛有瑕疵而減少價金20萬元，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減少之價金金額20萬元，亦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依先備位請求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事項所載之給付，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證據，經審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紫音

附表一：

總編號 附表 編號 　 　   原告姓名 住居所地址 1 A A - 1 謝明皇 住 苗栗縣○○鎮○○路000巷0號 2 A A - 2 莊聿茹 住 彰化縣○村鄉○○村○○0巷00○00號 3 A A - 3 王衍力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4 A A - 4 鐘秋蓮 住 彰化縣○○鎮○○路000號 5 A A - 5 林群偉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6 A A - 6 陳永昌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7 A A - 7 陳志瑋 住 臺中市○○區○○里○○街000號 8 A A - 8 戴嵩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段0巷000弄0○0號 9 A A - 9 林思瑩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0 A A - 10 林俊延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0號 11 A A - 11 林淑菁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1樓 12 A A - 12 陳盈華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13 A A - 13 林張秀蘭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1樓 14 A A - 14 許惠婷 住 臺中市○○區○○路0巷0弄00號 15 A A - 15 張茹亭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0號 16 A A - 16 林妙蓬 住 臺中市○○區○○路000○00號 17兼48 A A - 17 昌俋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忠諺 設 臺中市○○區○○○○街00號 住 同上        18 A A - 18 林桂蘭 住 彰化縣○○鎮○○里○○路000號 19 A A - 19 王思涵 住 南投縣○里鎮○○街00號之5 20 A A - 20 林佩姍 住 臺中市○○區○○路000號 21 A A - 21 吳淑郵 住 彰化縣○○鎮○○里○○街000號 22 A A - 22 陳譓心 住 南投縣○○鎮○○巷00○00號 23 A A - 23 劉芸妮 住 臺中市○○區○○里○○路0號9樓之3 24 A A - 24 粘采華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5 A A - 25 林仲田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0號2樓 26 A A - 26 王錫欽 住 彰化縣芬園鄉中崙村縣○路000巷00號 27 A A - 27 廖淑麗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28 A A - 28 王衍人 住 臺中市○○區○○里○○路000○0號 29 A A - 29 郭麗華 住 臺中市○○區○○里○○路0段000號 30 A A - 30 屈俊芳 住 臺中市○○區○○路00號 31 A A - 31 李智裕 住 臺中市○○區○○區○路00○00號 32 A A - 32 蔡孟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33 A A - 33 黃俊翔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34 A A - 34 林淑玲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0○0弄00號 35 A A - 35 彭昱攏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號 36 A A - 36 謝維珊 住 彰化縣○○鄉○○路0段000號 37 A A - 37 吳麗君 住 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 38 A A - 38 凃湘苓 住 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39 A A - 39 黃世民 住 新竹縣○○市○○里○○○○街00號14樓 40 A A - 40 江睿霖 住 彰化市○○○路000巷0號5樓 41 A A - 41 藍泓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巷0弄0號 42 A A - 42 謝惠媜 住 苗栗縣○○鎮○○里○○街0巷0號5樓之1 43 A A - 43 何孟紋 住 臺中市○區○○路000○0號 44 A A - 44 李錦勝 住 彰化縣○○鄉○○村○○街0號 45 A A - 45 王鈺清 住 臺中市○○區○○○街00號 46 A A - 46 廖素如 住 南投縣○○鎮○○路○○巷00弄00號 47 A A - 47 蔡承瀚 住 新竹縣○○市○○○街0段00號12樓 49 B B - 1 張代斌 住 新竹市○區○○○路00號26樓 50 B B - 2 林立軒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7樓 51 B B - 3 邱進順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號1樓 52 B B - 4 林茂泉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4樓 53 B B - 5 楊凱嵐 住 臺中市○里區○○路00○0號 54 B B - 6 盧筱惠 住 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號1樓 55 B B - 7 林秀蓁 住 基隆市○○區○○街000巷00號6樓 56 B B - 8 陳鈵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57 B B - 9 王嬿婷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3樓 58 B B - 10 黃惠絹 住 臺北市○○區○○街000巷00○0號3樓 59 B B - 11 簡君如 住 桃園市○○區○○里0鄰○○○街000號6樓 60 B B - 12 林桂雙 住 桃園市○○區○○路○○段00巷00號 61 B B - 13 富立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鳳梅 設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6樓  62 B B - 14 郭士鳴 住 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 63 B B - 15 馮至翔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4樓 64 B B - 16 陳金科 住 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2 65 B B - 17 簡培漢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2樓 66 B B - 18 廖金連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史語所研502室 67 B B - 19 詹馨穎 住 新竹縣○○市○○路000號17樓 68 B B - 20 張一得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 69 B B - 21 陳宣儒 住 嘉義縣○○鄉○○村○○00號 70 B B - 22 楊依萍 住 臺北市○○區○○路000○0號2樓 71 B B - 23 陳麗芬 住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00巷00號2樓 72 B B - 24 徐元娜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 73 B B - 25 曾文謙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16樓 74 B B - 26 吳秀香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0弄00○0號11樓 75 B B - 27 黃寬豪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 76 B B - 28 賴淑芬 住 臺北市○○區○○街000號13樓之2 77 B B - 29 方韋詅 住 桃園市○○區○○路000○00號2樓 78 B B - 30 呂雪蘭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5樓 79 B B - 31 林志樺 住 南投縣○○市○○路000號 80 B B - 32 黃巧莉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81 B B - 33 劉巧薇 住 高雄市○○區○○街000巷00號 82 B B - 34 梁鈞堯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 83 B B - 35 鄭佳旗 住 基隆市○○區○○街000○0號 84 C C - 1 李權憲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11樓之3 85 C C - 2 林建志 住 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之2 86 C C - 3 陳惠玲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 87 C C - 4 蕭延修 住 屏東縣○○鎮○○路0號 88 C C - 5 王愷榛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13樓之1 89 C C - 6 蔡銘修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2 90 C C - 7 何承哲 住 高雄市○○區○○街00○0號 91 C C - 8 廖敏杏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9樓之2 92 C C - 9 陳怡芳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93 C C - 10 陳一帆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0號 94 C C - 11 劉貞妤 住 高雄市○○區○○路00號4樓之1 95 C C - 12 徐宛芊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 96 C C - 13 黃淑瑛 住 屏東縣○○市○○○巷000弄00號 97 D D - 1 吳秋玲 住 臺北市○○路000巷00弄0號10樓 98 D D - 2 謝靜宜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3樓 99 D D - 3 周雅玲 住 新竹縣○○市○○○路00號7樓 100 D D - 4 簡志仲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2樓 101 D D - 5 田斐翠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 102 D D 　 6 羅雪綺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3樓 103 D D - 7 邱美玲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04 D D - 8 蕭文雅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0號9樓 105 D D - 9 徐婉甄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7樓 106 D D - 10 黃榮彬 住 新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2樓 107 D D - 11 王燕寶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108 D D - 12 沈青雲 住 新北市○○區○○路000號22樓之10 109 D D - 13 李承浩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號 110 D D - 14 焦富康 住 新北市○○區○○路○○巷0弄00號2樓 111 D D - 15 張毓青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13樓之3 112 D D - 16 林友梅 住 基隆市○○路000號 113 D D - 17 徐兆妘 住 新竹縣○○鄉○○路0段000○0號 114 D D - 18 黃思穎 住 新竹縣○○鄉○○○街00號 115 D D - 19 洪賢宏 住 彰化縣○○鄉○○村○○路0○0號 116 D D - 20 梁志明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17 D D - 21 張麗華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7樓 118 D D - 22 黃祥瑋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19 D D - 23 歐窈吟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2樓之1 120 D D - 24 張凱皓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7樓 121 D D - 25 黃婕穎 住 新北市○○區○○○路00號5樓 122 D D - 26 李璦廷 住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5樓 123 D D - 27 蔡幸娟 住 新北市○○區○○街00號5樓 124 D D - 28 張武雄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 125 D D - 29 沈家蓁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20樓之2 126 D D - 30 陳盈壬 住 ○○○○○○○區○○○路0○0號 127 D D - 31 黃友賓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28 D D - 32 張珮君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0號6樓 129 D D - 33 丁怡瑄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4樓 130 D D - 34 袁明治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0號 133 D D - 35 楊菲禾 住 新竹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14樓 211 D D - 36 地研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淑惠 設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1樓 住 同上 131 E E - 1 賴淑珍 住 臺南市○○區○○○里○○00○0號 132 E E - 2 廖俊雄 住 高雄市○○區○○街00號 134 E E - 3 何祥安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 135 E E - 4 陳證傑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0號 136 E E - 5 郭銘怡 住 高雄市○○區○○路000號 137 E E - 6 許伶雅 住 高雄市○○區○○路0000巷0號 138 E E - 7 簡婉貞 住 高雄市○○區○○路0巷00○0號5樓 139 E E - 8 林雪文 住 屏東縣○○鄉○○村0鄰○○路0巷00號 140 E E - 9 蕭秀蘭 住 高雄市○○區○○路00巷00弄00號 141 E E - 10 黃吉鄰 住 高雄市○鎮區鎮○路000號 142 E E - 11 驀翊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珮竹 設 高雄市○○區○○街00號1樓  住 同上 143 E E - 12 高瑞珠 住 高雄市○○○○路000號2樓 144 F F - 1 徐莉雯 住 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號4樓 145 F F - 2 林慧琦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0樓 146 F F - 3 蘇甫瀚 住 桃園市○○區○○路0000號3樓 147 F F - 4 洪冠揚 住 雲林縣○○市○○街00號 居 雲林縣○○市○○路00巷00號 148 G G - 1 黃婉文 住 新竹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 149 G G - 2 古芸瑜 住 苗栗縣○○市○○路00號 150 G G - 3 范美玉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3樓 151 G G - 4 朱欽鋒 住 苗栗縣○○鎮○○里0鄰0○0號 152 G G - 5 杜玟儀 住 新竹縣○○市○○○街000號4樓之1 153 G G - 6 姜進忠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 154 G G - 7 林婉琪 住 新竹市○○路000巷000號1樓 155 G G - 8 陳麒全 住 臺北市○○區○○街00號 156 G G - 9 林昆祺 住 新竹市○○街000號 157 G G - 10 吳孟珊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4樓之1 158 G G - 11 鄧清香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 159 G G - 12 尹小嵐 住 新竹市○○路00巷0號9樓 居 桃園市○○區○○街000號 160 G G - 13 陳國偉 住 新竹市○區○○路00巷00號2樓 161 G G - 14 范振福 住 苗栗縣○○鎮○○路0號8樓 162 G G - 15 蘇國彰 住 臺中市○○區○○路000巷00號 163 H H - 1 葉思嫻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2樓 164 H H - 2 廖金起 住 雲林縣○○鎮○○里○○00號 165 H H - 3 鄭博豪 住 雲林縣○○鄉○○村000號之4 166 H H - 4 張玉力 住 嘉義市○○街000○0號2樓 167 I I - 1 周亭村 住 桃園市○○區○○路00號 168 I I - 2 鄭嘉銘 住 桃園市○○區○○○街0巷00號 169 I I - 3 陳志豪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0 I I - 4 李嘉偉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11樓 171 I I - 5 吳芝蓉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14樓 172 I I - 6 賴振鈺 住 桃園市○○區○○街000巷0號 173 I I - 7 賴雨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巷00號 174 I I - 8 沈羿君 住 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 175 I I - 9 施文龍 住 新竹縣○○市○○○街00號13樓 176 I I - 10 李美玲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0號 177 I I - 11 謝金基 住 桃園市○○區○○○路000號5樓之1 178 I I - 12 蔡慈芳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0○0號7樓 179 I I - 13 邱有福 住 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180 I I - 14 林敬淳 住 桃園市○○區○○路00巷000號 181 I I - 15 陳怡君 住 桃園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182 I I - 16 曾小惠 住 苗栗縣○○鎮○○街000巷0號7樓 183 I I - 17 張欣儀 住 新竹市○區○○○路000號16樓 184 I I - 18 何文倩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號11樓之5 185 I I - 19 姜志宏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86 I I - 20 張月菊 住 桃園市○鎮區○○路000號 187 I I - 21 賴一舜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6樓之1 188 J J - 1 林黛瑩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 189 J J - 2 邱添丁 住 臺南市○○區○○路00巷0號 190 J J - 3 王音迪 住 臺南市○○區○○里0鄰○○000號之1 191 J J - 4 蔡宛諭 住 臺南市○區○○○街0號10樓 192 J J - 5 郭重凱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193 J J - 6 孫吾遺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0號 194 J J - 7 張延如 住 臺南市○○區○○路000○0號 195 J J - 8 姜如美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號 196 J J - 9 陳亞倫 住 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 197 J J - 10 呂桂賓 住 臺南市○區○○街000號7樓之1 198 J J - 11 吳峯各 住 高雄市○○區○○路○○巷0號 199 J J - 12 楊琮百 住 臺南市○○區○○里○○路0段000號 200 J J - 13 李念芝 住 臺南市○○區○○街000巷0弄0號 201 J J - 14 蕭鎮源 住 桃園市○鎮區○○路0段00巷00號8樓 202 J J - 15 林育顯 住 新竹縣○○鄉○○○街00巷0號 203 J J - 16 楊達成 住 臺南市○○區○○街00號 204 J J - 17 林慧雯 住 臺南市○里區○○路000巷0號 205 J J - 18 李佩儒 住 臺南市○○區○○○街00巷00號 206 J J - 19 黃建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 207 J J - 20 羅國龍 住 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15樓 208 K K - 1 包益吉 住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3樓 209 L L - 1 王瑞隆 住 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3樓 210 L L - 2 游鈺鳳 住 桃園市○○區○○○街00號8樓之3 







